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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17215.2《电测量设备(交流) 通用要求、试验和试验条件》由以下部分组成:
———第11部分:测量设备;
———第21部分:费率和负荷控制设备;
———第31部分:产品安全要求和试验。
本部分为GB/T17215.2的第1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GB/T17215.211—2006《交流电测量设备 通用要求、试验和试验条件 第11部分:

测量设备》。本部分与GB/T17215.211—2006相比的主要技术变化见附录A。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部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电工仪器仪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04)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哈尔滨电工仪表研究所有限公司、威胜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正泰仪器仪表有限责

任公司、烟台东方威思顿电气有限公司、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恒业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市航天泰

瑞捷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河南许继仪表有限公司、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浙江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国家电

工仪器仪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宁夏隆基宁光仪表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电工仪器仪表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有限公司、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云南电力试验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电力研

究院、浙江晨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鼎信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盛帆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航天亮丽电气有限责任公司、青岛乾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市恒通电器有限公司、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计量中心、江
阴长仪集团有限公司、怀化建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安科瑞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市深宝电器仪表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周韶园、张立华、宦广东、郑小平、邓文栋、朱德省、陈闻新、王磊、李万宏、侯兴哲、

李宏伟、林国营、章登清、石雷兵、邵凤云、胡萌、陈淘、何昂、李建炜、张建伟、项超、胡惜春、胡珊妹、答妮、
周月江、杨兴、徐晴、徐声、闫书芳、杨辉军、苗长胜、吴滨、成海生、郑文昌、刁瑞朋、韩明、毕博。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17215—1998、GB/T17215—2002;
———GB/T17215.211—2006。

Ⅶ

GB/T17215.211—2021

订
单
号
：
0
1
0
0
2
1
0
8
0
4
0
8
7
3
5
5
 
 
防
伪
编
号
：
2
0
2
1
-
0
8
0
4
-
0
3
5
4
-
4
9
5
8
-
4
4
5
1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引  言

  本部分将和以下电测量设备系列标准的相关部分一起使用:
———GB/T17215.311 交流电测量设备 特殊要求 第11部分:机电式有功电能表(0.5、1和

2级);
———GB/T17215.321 电测量设备(交流)特殊要求 第21部分:静止式有功电能表(A级、B级、

C级、D级和E级);
———GB/T17215.323 交流电测量设备 特殊要求 第23部分:静止式无功电能表(2级和

3级);
———GB/T17215.324 交流电测量设备 特殊要求 第24部分:静止式基波频率无功电能表

(0.5S级,1S级和1级);
———GB/T17215.352 交流电测量设备 特殊要求 第52部分:符号;
———GB/T17215.421 交流测量-费率和负荷控制 第21部分:时间开关的特殊要求;
———GB/T17215.811 交流电测量设备 验收检验 第11部分:通用验收检验方法;
———GB/T17215.821 交流电测量设备 验收检验 第21部分:机电式有功电能表的特殊要求

(0.5级、1级和2级);
———GB/T17215.831 交流电测量设备 验收检验 第31部分:静止式有功电能表的特殊要求

(0.2S级、0.5S级、1级和2级);
———GB/T17215.911 电测量设备 可信性 第11部分:一般概念;
———GB/T17215.921 电测量设备 可信性 第21部分:现场仪表可信性数据收集;
———GB/T17215.9311 电测量设备 可信性 第311部分:温度和湿度加速可靠性试验;
———GB/T17215.9321 电测量设备 可信性 第321部分:耐久性-高温下的计量特性稳定性

试验;
———GB/T17215.941 电测量设备 可信性 第41部分:可靠性预测;
———IEC62052-21 电量测量设备(交流) 通用要求 试验和试验条件 第21部分:费率和负荷

控制设备[Electricitymeteringequipment(a.c.)—Generalrequirements,testsandtestCon-
ditions—Part21:Tariffandloadcontrolequipment];

———IEC62052-31 电测量设备(交流) 通用要求 试验和试验条件 第31部分:产品安全要求

和试验[Electricitymeteringequipment(AC)—Generalrequirements,testsandtestCondi-
tions—Part31:Productsafetyrequirementsandtests];

———IEC62055-31 电测量付费系统 特殊要求 第31部分:静止式付费有功电能表(1级和2
级)[Electricitymetering—Paymentsystems—Part31:Particularrequirements—Staticpay-
mentmetersforactiveenergy(classes1and2)]。

对适用的型式,本部分将与正在考虑中的IEC62053的适当部分一起使用。
本部分是关于电能表型式试验的标准,与IEC62052-31共同规定了适用于电测量设备的通用要

求、试验和试验条件,本部分不涉及特殊的功能单元或测量功能(如包封在同一表壳内的数据接口或电

能质量监测功能等)。
本部分给出了在正常工作条件下保证仪表正常功能的最低试验水平。对于特殊应用,其他的试验

等级可能是必要的,对此可由用户和制造商之间进行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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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测量设备(交流) 通用要求、试验和
试验条件 第11部分:测量设备

1 范围

GB/T17215.2的本部分规定了适用于交流电能表(以下简称“仪表”)型式试验的通用的机械和电

气要求及试验条件、功能和标识的要求、有关气候和电磁环境的要求及试验条件、抗外部影响试验和试

验条件以及嵌入式软件要求。

  注1:仪表其他的通用要求(如安全、可靠性等)参见GB/T17215.3(所有部分)、GB/T17215.9(所有部分)的相关部

分。各准确度等级仪表的具体准确度要求和其他特殊要求,参见GB/T17215.3(所有部分)的相关规定。

本部分适用于新制造的、在电压不超过600V的50Hz或60Hz电网中用于测量和控制电能的电

测量设备,其除电能测量功能之外的所有的特殊功能单元,可集成在表壳内,也可组成单独的外壳。

  注2:上述电压是从标称电压导出的线对中线电压,参见IEC62052-31:2015中表7。

如果仪表具有测量有功电能和无功电能以外的功能,例如:
———电压幅值、电流幅值、功率、频率、功率因数(或sinφ)等的测量;
———电能质量参量的测量;
———诸如水、气、蒸汽、热等其他形式能量的测量;
———负荷控制功能;
———数据通信接口。

包封在表壳内,则相关标准可适用于这些功能要求,但对这些功能的要求不在本部分范围内。

  注3:对电力监测装置以及测量功能(如电压幅值、电流幅值、功率、频率等)的要求已在GB/T18216.12中涵盖,但

符合GB/T18216.12的设备不适合作为计费仪表使用,除非其也符合本部分以及GB/T17215.3(所有部分)

的相关规定。

  注4:对电能质量监测仪表的要求已在IEC62586-1中涵盖,对电能质量监测功能的试验方法已在GB/T17626.30
中涵盖。对电能质量监测功能的试验要求已在IEC62586-2中涵盖。

如果仪表设计成安装在一个规定的配套(仪表)插座或机架上,则本部分的要求适用,并且试验时仪

表安装在规定的配套(仪表)插座或机架上进行,但对所规定的配套(仪表)插座或机架的要求不在本部

分范围内。

  注5:机架式仪表的实例如:导轨安装式仪表、面板安装式仪表等。

如果仪表设计成安装分离指示显示器,则本部分的要求适用。

如果仪表的每一相具有多个电流电路,则本部分的要求适用于表壳内任一电流测量单元的所有电

流电路。

本部分也适用于测量设备的辅助输入和输出电路、工作指示器以及测试输出。

  注6:例如:脉冲输入和输出、控制输入和输出、电能测试输出。

本部分也涵盖准确度试验的通用内容,诸如参比条件、重复性。

本部分区分:
———机电式仪表和静止式仪表;
———单相仪表和多相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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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接入仪表和经互感器接入仪表;

———内部集成指示显示器的仪表和具有分离指示显示器的仪表;

———室内仪表和室外仪表。

本部分不适用于:

———从标称电压导出的线对中线电压超过600V的仪表;

———实验室和移动式仪表测试设备;

———仪表寄存器的数据接口;

———标准电能表;

———由彼此间物理上分离的多个设备组成的测量系统;

———携带式仪表;

———铁路机车、车辆、飞机、船舶等特殊场合应用的仪表;

———用于经电子式互感器(符合GB/T20840.8要求)接入的仪表和用于经低功率电流互感器

  (符合IEC61869-10要求)接入的仪表。

  注7:携带式仪表指不永久接线的仪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2423.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A:低温

GB/T2423.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高温

GB/T2423.4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Db:交变湿热(12h+12h循

环)

GB/T2423.5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Ea和导则:冲击

GB/T2423.43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振动、冲击和类似动力学试验样

品的安装

GB/T2423.56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Fh:宽带随机振动和导则

GB/T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17215.3(所有部分) 交流电测量设备 特殊要求

GB/T17215.9321 电测量设备 可信性 第321部分:耐久性-高温下的计量特性稳定性试验

GB/T17626.2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GB/T17626.3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GB/T17626.4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GB/T17626.5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GB/T17626.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

GB/T17626.12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振铃波抗扰度试验

GB/T17626.1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阻尼振荡波抗扰度试验

GB/T17626.20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横电磁波(TEM)波导中的发射和抗扰度试验

GB/T17626.29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直流电源输入端口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

化的抗扰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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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61000-4-8:2009 电磁兼容(EMC) 第4-8部分:试验和测量技术 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

IEC61000-4-11 电磁兼容(EMC) 第4-11部分: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

变化的抗扰度试验

IEC61000-4-19:2014 电磁兼容(EMC) 第4-19部分:试验和测量技术 交流电源端口抗信号

频率范围2kHz~150kHz、差模传导干扰试验

IEC62052-31:2015 电测量设备(交流) 通用要求 试验和试验条件 第31部分:产品安全要

求和试验

IECCISPR32 多媒体设备的电磁兼容性 辐射要求

ISO4892-3 塑料 实验室光源照射法 第3部分:UV荧光灯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通用定义

3.1.1
机电式仪表 electromechanicalmeter
由固定线圈中的电流与导电的可动单元(一般为圆盘)中的感应电流相互作用,使其产生与被测电

能成比例转动的仪表。

3.1.2
静止式仪表 staticmeter
由电流和电压作用于固态(电子)单元而产生与被测电能成比例输出的仪表。

3.1.3
有功电能表 (active)energymeter
瓦特-小时表 watt-hourmeter
通过有功功率对时间积分来测量有功电能的仪表。

  注:改写GB/T2900.79—2008,定义313-06-01。

3.1.4
无功电能表 reactiveenergymeter
乏-小时表 var-hourmeter
通过无功功率对时间积分来测量无功电能的仪表。

  注:改写GB/T2900.79—2008,定义313-06-02。

3.1.5
多电能仪表 multi-energymeter
在一个单独的外壳内,测量两种或两种以上形式电能(有功电能、无功电能、视在电能)的仪表。

3.1.6
多功能仪表 multi-functionmeter
在一个单独的外壳内,包含在有功电能表和无功电能表的标准中描述的电能测量功能以外的其他

功能的仪表。

  注:多功能仪表可包括:最大需量指示器、时间开关、纹波控制接收器或无线电接收器、脉冲输出、功率监测功能、电
能质量功能、输入-输出控制功能、通信功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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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多费率仪表 multi-ratemeter
具有数个寄存器的仪表,每个寄存器按费率表的定义记录电能。

  注1:费率表可保持在仪表中,基于时间基准或消费基准工作,或可通过外部控制信号工作。

  注2:改写GB/T2900.79—2008,定义313-06-09。

3.1.8
分时仪表 intervalmeter
显示并存储预定时间间隔内测量结果的仪表。
[OIMLR46-1/-2:Edition2012(E),定义2.1.2]

3.1.9
直接接入仪表 directconnectedmeter
不使用外部的仪用互感器直接连接到被测电路的仪表。

3.1.10
经互感器接入仪表 transformeroperatedmeter
使用外部的仪用互感器连接到被测电路的仪表。

3.1.11
双向仪表 bidirectionalmeter
在两个方向测量电能潮流的仪表。

  注:例如:在测量点接收电能(如:输入),并在同一测量点提供电能(如:输出)。

3.1.12
标准电能表 referencestandard(meter)

设计并工作在受控的实验室环境以获得最高准确度和稳定度,并溯源到国家或国际基本标准,用于

测量电能单位的仪表。

3.1.13
仪表型式 metertype
用于规定由一个制造商制造的仪表特定设计。
对于机电式仪表,每一型式具有:

a) 相似的计量性能;

b) 确定上述性能的部件具有相同一致的结构;

c) 最大电流与转折电流的比值相同;

d) 在转折电流下电流线圈有相同的安匝数,在标称电压下电压线圈有相同的每伏匝数。

  注1:同一型式可有几个转折电流值和标称电压值。

  注2:同一型式的每个仪表转子的基本转速,其最高值与最低值的比例不宜超出1.5。

  注3:仪表由制造商用一组或多组字母或数字,或用字母和数字的组合来标识。每一型式仅有一个标识。

  注4:型式由用于型式试验的样表代表,其特性值 (最小电流、转折电流、最大电流和标称电压)从制造商所提供表

格中的给定值中选取。

  注5:由安匝数导出的匝数不是整数时,转折电流值与线圈匝数的乘积可不同于代表该型式的样表的数值。为了

有一个整数匝,可选择与之相近的数值,靠上或靠下都可。仅出于同样原因,电压线圈的每伏匝数也可不同,

但不超过代表该型式的样机的20%。

对于静止式仪表,每一型式具有:

a) 相似的计量性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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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确定上述性能的部件具有相同一致的结构。

  注6:同一型式可有几个转折电流值和标称电压值。

  注7:仪表由制造商用一组或多组字母或数字,或用字母和数字的组合来标识。每一型式仅有一个标识。

  注8:型式由用于型式试验的样表代表,其特性值(最小电流、转折电流、最大电流和标称电压)从制造商提供表格

中的给定值中选取。

3.1.14
有功功率 activepower
P
单相电路中周期信号的任一正弦频率分量的电流和电压的方均根值(RMS)与电压和电流之间相

位角的余弦的乘积,此相位角是电压信号矢量相对于电流信号矢量的角度。

  注1:正弦状态下,有功功率是复功率的实部。

  注2:对非正弦周期信号,有功功率是正弦频率分量有功功率的代数和。

  注3:在国际单位制(SI)中,有功功率的单位是瓦(W)。

[GB/T2900.74—2008,定义131-11-42]

3.1.15
有功电能 activeenergy
3.1.14所定义的有功功率对时间的积分。

  注:在国际单位制(SI)中,有功电能的单位是焦耳(J);另一单位是瓦时(Wh)。

3.1.16
无功功率 reactivepower(var)

单相电路中周期信号的任一正弦频率分量电流和电压的方均根值(RMS)与电压和电流之间相位

角的正弦的乘积,此相位角是电压信号矢量相对于电流信号矢量的角度。

  注1:无功功率和无功电能仅对基波频率进行定义。

  注2:不规定计算无功功率所用的算法,只要仪表满足GB/T17215.323或GB/T17215.324。

3.1.17
无功电能 reactiveenergy
对单相电路,3.1.16所定义的无功功率对时间的积分;对多相电路,各相无功电能的代数和。

3.1.18
操作者 operator
负责测量设备的操作和维护,并向使用者提供相关的必要安全信息(适用时)的服务人员。
[IEC62052-31:2015,定义3.5.22]

3.1.19
标称值 nominalvalue
用以标志和识别一个元件、器件、设备或系统的量值。

  注:标称值一般是一个修约值。

[GB/T2900.83—2008,定义151-16-09]

3.1.20
参比值 referencevalue
在参比条件下视作一个影响量的规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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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1
使用类型 servicetype
仪表适用的相数和线数(例如:单相两线、三相三线、三相四线)。

3.1.22
仪表接线模式 meterconnectionmode
仪表端子接线布置和适用于使用类型的仪表的计量相关嵌入式软件(固件)参数的配置。

3.1.23
双向(电能)潮流 bi-directional(energy)flow
仪表测量两个方向(正向和负向)的电能潮流的能力。
[OIMLR46-1/-2:Edition2012(E),定义2.2.34]

3.1.24
正向(电能)潮流 positive-directiononly(energy)flow
仪表仅测量一个方向(正向)的电能潮流的能力。
[OIMLR46-1/-2:Edition2012(E),定义2.2.35]

3.1.25
单向(电能)潮流 uni-directional(energy)flow
仪表测量电能潮流的能力,而不管电能潮流的方向。
[OIMLR46-1/-2:Edition2012(E),定义2.2.36]

3.1.26
正(电能)潮流 positive(energy)flow
朝向用户的电能潮流方向。
[OIMLR46-1/-2:Edition2012(E),定义2.2.37]

3.1.27
负(电能)潮流 negative(energy)flow
对双向仪表和单向仪表,与正(电能)潮流相反的电能潮流方向。

  注:对正(电能)潮流,相反的方向称为反(电能)潮流(参见3.1.28)。

[OIMLR46-1/-2:Edition2012(E),定义2.2.38]

3.1.28
反(电能)潮流 reverse(energy)flow
对正向电能仪表,与正(电能)潮流相反的电能潮流方向。
[OIMLR46-1/-2:Edition2012(E),定义2.2.39]

3.2 与功能单元有关的定义

3.2.1
测量单元 measuringelement
产生与电能成比例输出的仪表部件。

3.2.2
测试输出 testoutput
能用于测试仪表的输出。

  注:测试输出可为光脉冲输出,或可为电脉冲输出,或可为通信接口。

3.2.3
工作指示器 operationindicator
给出仪表工作状态的可视信号的指示器。

  注:改写GB/T2900.90—2012,定义314-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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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脉冲 pulse
在限定的持续时间脱离初始电平、并最终回到初始电平的波形。

3.2.5
脉冲输出 pulseoutput
用于发射脉冲的输出。

3.2.6
光测试输出 opticaltestoutput
用于测试仪表的光脉冲输出。

3.2.7
接收(或扫描)头 receiving(orscanning)head
用于接收由光脉冲输出所发射脉冲的功能单元。

3.2.8
脉冲输入 pulseinput
用于接收脉冲的输入。

3.2.9
存储器 memory
存储数字信息的单元。

3.2.10
非易失存储器 non-volatilememory
断电状态下,能保持信息的存储器。

3.2.11
指示显示器 indicatingdisplay
显示测量结果的显示器。

  注1:指示显示器也可用于显示其他相关信息。

  注2:改写OIMLR46-1/-2:Edition2012(E),定义2.1.12。

3.2.12
集成指示显示器 integratedindicatingdisplay
集成在仪表外壳内的指示显示器。

3.2.13
分离指示显示器 detachedindicatingdisplay
安装在自身外壳内、与仪表外壳分离的、并且由仪表供电的指示显示器。

  注:分离指示显示器不是一个单独的普通人机接口装置,例如平板电脑或工业人机接口装置。分离指示显示器由

仪表供电,且仅与规定的仪表型式一起使用。

3.2.14
寄存器 register
存储和显示表征被测量信息的机电或电子装置。

  注:对静止式仪表,寄存器包括存储器和指示显示器。

3.2.15
电流电路 currentcircuit
仪表的内部连接和测量单元的部分,与仪表连接的电路的电流流经它。

  注:对经互感器接入仪表,“与仪表连接的电路”指“外部仪用互感器的次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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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6
电压电路 voltagecircuit
仪表的内部连接和测量单元的部分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由与仪表连接的电路的电压提供仪表工作

电源的部分。

3.2.17
辅助电源 auxiliarysupply
除被测量外,通过专用端子为仪表的辅助(或备用)的电源电路供电的电源。

  注:如果电压电路可能断电,且仍要求仪表的某些功能运行,可能需要提供辅助电源。这种情况在变电站内的经互

感器接入仪表上经常出现。

3.2.18
(仪表的)辅助电源电路 (meter’s)auxiliarypowersupplycircuit
仪表的内部连接,通过专用端子由辅助电源供电,其与电压电路和电流电路分离。

3.2.19
辅助装置 auxiliarydevice
用于完成除电能测量功能之外的特殊功能的装置,其不属于仪表基本计量功能的部分。

  注1:辅助装置可包括,但不限于:通信模块、负荷控制开关、脉冲输入/脉冲输出装置。

  注2:辅助装置,可在仪表外壳之内或仪表外壳之外。

3.2.20
辅助电路 auxiliarycircuit
除电压测量电路、电流测量电路或(仪表的)辅助电源电路外,用于与外部装置连接的电路。

3.2.21
电网电源 mains
供电的电气网络。

3.2.22
电网电源电路 mains-circuit
传导性连接并直接从电网电源取电的电路。

  注:用于连接到测量电压互感器二次侧的电压电路也归类为电网电源电路。

3.2.23
非电网电源电路 non-mains-circuit
不直接从电网电源取电的电路。

  注1:非电网电源电路可通过互感器隔离,或可由电池供电。

  注2:IEC61010-1:2010中使用术语“一次电路”和“二次电路”,本部分中使用“电网电源电路”和“非电网电源电

路”,目的是避免与经互感器接入仪表配套使用的仪用互感器的“一次电路”和“二次电路”混淆。

3.2.24
子组件 sub-assembly
具有自身的可识别功能的装置的部分。
[OIMLR46-1/-2:Edition2012(E),定义2.1.20]

3.2.25
基本功能 primaryfunction
认为对使用者或大多数使用者是必需的、在抗外部影响的试验期间需要被直接或间接监测的仪表

的任一功能。

  注:仪表可能具有多个基本功能。仪表的基本功能除测量电能外,还可包括其他功能单元的正常工作,如电源控制

开关和负荷控制开关的动作、时间、显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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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仪表端口的定义

3.3.1
端口 port
具体设备或系统的任一特定接口。

  注:改写GB/T18268.1—2010,定义3.2。

3.3.2
电网电源端口 mainsport
直接接入仪表的电压电路和电流电路的端子(含中性线电压端子);经互感器接入仪表的电压电路

端子。
3.3.3

电流互感器端口 currenttransformerport
经互感器接入仪表的电流电路端子。

3.3.4
辅助电源端口 auxiliarypowersupplyport
(仪表的)辅助电源电路的端子。

  注:(仪表的)辅助电源电路可以是电网电源电路,也可以是非电网电源电路。

3.3.5
HLV信号端口 HLVsignalport
电压标称值被视为危险带电的、辅助输入或输出电路和其他非电网电源辅助电路的端子。

  注:出于本部分的目的,符合IEC62052-31:2015中6.3.2规定的信号值视为危险带电。如:额定工作电压被视为

危险带电电压的电力线通信端子(PLC)、费率控制输入、控制输出。

3.3.6
ELV信号端口 ELVsignalport
电压标称值被视为不危险带电的辅助输入或输出电路、通信电路和其他辅助电路的端子。

  注:出于本部分的目的,ELV(超低电压)值在IEC62052-31:2015中6.3的规定;本定义含PELV和SELV电路。

3.3.7
功能接地端子 functionalearthingterminal
电气安全目的之外的设备接地端子。

  注:标识功能接地端子的符号,参见附录E中表E.11。

3.4 机械单元的定义

3.4.1
室内(仪表) indoor(meter)
适用于在建筑物内或仪表箱内正常气候条件工作的仪表。

  注:室内仪表适用于环境等级 H1、H2场所。

3.4.2
室外(仪表) outdoor(meter)
适用于在无附加保护的暴露环境下使用的仪表。

  注:室外仪表适用于环境等级 H3场所。

3.4.3
室内(分离指示显示器) indoor(detachedindicatingdisplay)
适用于在建筑物内或仪表箱内正常气候条件工作的分离指示显示器。

  注:室内分离指示显示器适用于环境等级 H1、H2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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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室外(分离指示显示器) outdoor(detachedindicatingdisplay)
适用于在无附加保护的暴露环境下使用的分离指示显示器。

  注:室外分离指示显示器适用于环境等级 H3场所。

3.4.5
表底 meterbase
仪表的底部。

  注:表底通常用于固定仪表和安装测量单元、端子或端子盒以及表盖;对嵌入式仪表中表底可包含表壳的侧面。

3.4.6
规定的配套(仪表)插座 specifiedmatching(meter)socket
具有接纳和连接插座安装式测量设备的夹紧装置的基座。

  注1:包含用于连接电网电源电路和负载电路的端子,适合牢固安装以及封印布置。

  注2:可以是供一台仪表用的单位置插座,或供二台以上仪表用的多位置插座。

  注3:本术语仅与按插座安装式单元设计的测量设备有关。

  注4:测量设备正确安装在任一规定的配套(仪表)插座上时,宜符合有关的型式试验要求。

3.4.7
表盖 coverofmeter
仪表正面的包封。

  注:表盖由全透明材料或带有窗口的不透明材料制成,透过窗口可读工作指示器和指示显示器。

3.4.8
表壳 caseofmeter
外壳由表底和盖组成。

  注:当外壳封闭时,其对确定的外部影响提供防护,并防护任意方向上的直接接触以及防护火焰蔓延。

3.4.9
端子盒 terminalblock
装有仪表的全部或部分端子,由绝缘材料制成的支撑件。

  注:改写GB/T2900.90—2012,定义314-07-18。

3.4.10
端子盖 terminalcoverofmeter
覆盖仪表端子或分离指示显示器端子,以及通常连接到端子的外部导线或电缆的末端的盖。

  注:当仪表按正常工作位置安装且端子盖就位时,端子盖与表壳一起防护任意方向上的直接接触。

3.4.11
封印 sealing
防护对仪表的部件、嵌入式软件(固件)等任何未经授权的修改、重调、清除并提供证据的措施。

  注:封印可通过硬件、嵌入式软件(固件)或两者的组合来实现。

3.4.12
计量封印 metrologyseal
可施加在仪表上用于保证仪表计量完整性的一种特殊的安全措施。

3.4.13
安装封印 installationseal
由安装人员施加的用于保证安装完整性的一种特殊的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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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4
设备 equipment
具有电能测量和控制有关功能的装置。

  注:设备包括但不限于:电能表、付费电能表、费率和负荷控制设备。术语“仪表”,有时用作“测量设备”的同义词。

仪表可包括基本电能测量功能以外的其他功能。

3.4.15
永久性连接设备 permanentlyconnectedequipment
以只有用工具才能断开的永久性连接方法与电网电源电气连接的设备。

3.4.16
工具 tool
为帮助人来执行某种机械功能而使用的包括钥匙和硬币在内的外部装置。

3.4.17
端子 terminal
用于将装置、电路或电网连接到一个或多个外部导体的装置、电路或电网的导电部分。

3.4.18
仪表箱 metercabinet
用于遮护测量设备并提供适用于预期应用防护的包封。

  注:仪表箱可固定在墙上,也可内置到墙上的凹槽中,或者可以不需依靠支撑物而自己支撑。它也可容纳诸如熔断

器、断路器、剩余电流装置的电气设备元件。

3.4.19
包装 packaging
用于从制造商到用户或消费者包封、保护、搬运、交付和保存仪表的产品。

3.5 与测量有关的定义

3.5.1
起动电流 startingcurrent
Ist
在功率因数(或sinφ)为1时,规定的仪表起动并连续记录电能的最小电流值,多相仪表带平衡

负载。

  注1:除非另有说明,“电压”和“电流”术语指方均根值(RMS)。

  注2:改写OIMLR46-1/-2:Edition2012(E),定义2.2.2。

3.5.2
最小电流 minimumcurrent
Imin

规定的符合仪表准确度等级要求的电流最小值。

  注1:除非另有说明,“电压”和“电流”术语指方均根值(RMS)。

  注2:改写OMILR46-1/2:Edition2012(E),定义2.2.3。

3.5.3
转折电流 transitionalcurrent
Itr
规定的电流值,在大于或等于该值时,与仪表准确等级对应的最大允许误差在最小极限内。

  注1:除非另有说明,“电压”和“电流”术语指方均根值(RMS)。

  注2:改写OMILR46-1/2:Edition2012(E),定义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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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最大电流 maximumcurrent
Imax

规定的仪表持续承载并保持安全且满足准确度要求的电流最大值。

  注1:除非另有说明,“电压”和“电流”术语指方均根值(RMS)。

  注2:改写OMILR46-1/2:Edition2012(E),定义2.2.5。

3.5.5
标称电压 nominalvoltage
Unom

确定仪表相关性能所依据的电压值。

  注:除非另有说明,“电压”和“电流”术语指方均根值(RMS)。

3.5.6
标称频率 nominalfrequency
fnom

确定仪表相关性能所依据的频率值。

3.5.7
规定的测量范围 specifiedmeasuringrange
用于确定仪表的误差在规定极限内的被测量值的集合。

3.5.8
准确度 accuracy
仪表的品质,其表征测量仪表的指示值接近被测量真值的能力。

  注:改写GB/T2900.77—2008,定义311-06-08。

3.5.9
准确度等级 accuracyclass
在规定的工作条件下,为确保测量误差或仪表测量不确定度在规定的极限内并符合规定的计量要

求的测量仪表或测量系统的等级。

  注:准确度等级规定的计量要求包括对参比值的允许偏差。

[OIMLR46-1/-2:Edition2012(E),定义2.2.28]。

3.5.10
百分数误差 percentageerror
由公式(1)给定:

ε=
Em-Et

Et
×100% …………………………(1)

  式中:

ε ———百分数误差;

Em———仪表记录的电能;

Et———真值电能。

  注:真值电能不可能测定,可由一个规定(测量的)不确定度的值与其近似。此值可由制造商和用户一致同意的标

准器或国家标准器溯源得到。

3.5.11
重复性 repeatability
在相同的测量条件下,相同被测量的连续测量结果之间的一致程度。

  注1:测量条件称作重复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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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2:重复性条件包括:
———相同的测量程序;
———相同的观察者;
———在相同的条件下,使用相同的测量仪表;
———相同的位置;
———重复的间隔周期短。

  注3:改写GB/T2900.77—2008,定义311-06-06。

3.5.12
固有误差 intrinsicerror
参比条件下测定的仪表误差。
[OIMLR46-1/-2:Edition2012(E),定义2.2.21]

3.5.13
初始固有误差 initialintrinsicerror
在性能试验和耐久性试验之前,测定的仪表的固有误差。
[OIMLR46-1/-2:Edition2012(E),定义2.2.22]

3.5.14
基本最大允许误差 basemaximumpermissibleerror
除电流和功率因数(或sinφ)在额定工作条件给出的范围内变化外,且仪表工作在参比条件下时,

所允许的测量仪表指示的误差的极限值。

  注:改写OIMLR46-1/-2:Edition2012(E),定义2.2.19。

3.5.15
最大允许误差偏移 maximumpermissibleerrorshift
单一影响量取参比条件下的值并在额定工作条件下变化时,所允许的测量仪表指示的误差的偏移

的极限值。

  注1:每个影响量都有一个相应的最大允许误差偏移。

  注2:最大允许误差是基本最大允许误差和最大允许误差偏移的组合。

  注3:改写OIMLR46-1/-2:Edition2012(E),定义2.2.20。

3.5.16
最大允许误差 maximumpermissibleerror
对于已知的参比量值,对给定的测量、测量仪表或测量系统所允许的测量误差的极限值。

  注1:通常,术语“最大允许误差”或“误差极限”用于有两个极限值的情况。

  注2:不宜使用术语“公差”表示“最大允许误差”。

  注3:最大允许误差是基本最大允许误差和最大允许误差偏移的组合。

  注4:改写OIMLR46-1/-2:Edition2012(E),定义2.2.18。

3.5.17
(测量的)不确定度 uncertainty(ofmeasurement)
表征合理赋予被测量之值的分散性,与测量结果相关的参数。

  注1:例如:参数可为标准偏差(或其给定倍数)或注明置信水平区间的半宽。取得不确定度的方法在 GUM 中

规定。

  注2:(测量的)不确定度一般由多个分量组成,其中一些分量可用一系列的测量结果的统计分布估算,且可用实验

标准差表征;其他分量用基于经验或其他信息的假定概率分布估算,其也可用标准差表征。

3.5.18
(准确度的)耐久性 durability(ofaccuracy)
仪表在使用期间内保持其性能特征的能力。简称“耐久性”。

31

GB/T17215.211—2021

订
单
号
：
0
1
0
0
2
1
0
8
0
4
0
8
7
3
5
5
 
 
防
伪
编
号
：
2
0
2
1
-
0
8
0
4
-
0
3
5
4
-
4
9
5
8
-
4
4
5
1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OIMLR46-1/-2:Edition2012(E),定义2.2.29]

3.6 与外部影响有关的定义

3.6.1
影响量 influencequantity
仪表外部的、可能影响仪表的功能或计量性能的任一长时间的量。

  注1:对于本部分,如果规定仪表配置分离指示显示器,“仪表”指配置分离指示显示器的仪表。

  注2:改写GB/T2900.77—2008,定义311-06-01。

3.6.2
干扰 disturbance
仪表外部的、可能影响仪表的功能或计量性能的任一短时间(瞬时)的量。

3.6.3
临界改变值 criticalchangevalue
仪表的电流电路无电流,在干扰试验期间,仪表的电能寄存器允许电能改变的最小量值。由公式

(2)给定:

x=10-6×m×Unom×Imax ……………………(2)

  式中:

x ———临界改变值,单位为千瓦时或千伏安时[kWh(或kVAh)];

m ———测量单元数;

Unom ———标称电压,单位为伏(V);

Imax ———最大电流,单位为安(A)。

3.6.4
参比条件 referenceconditions
影响量和性能特性的适当集合,具有参比值、参比值的允差和参比范围,并以此规定固有误差。

  注:改写GB/T2900.77—2008,定义311-06-02。

3.6.5
由影响量引起的误差偏移 shiftoferrorduetoaninfluencequantity
仅对一个影响量依次取两个规定值且其一为参比值时,仪表的百分数误差之差。

3.6.6
畸变因数 distortionfactor
d
谐波含量的方均根值与基波成分的方均根值之比。

  注1:谐波含量可通过非正弦量减去其基波量得到。

  注2:畸变因数一般以百分数表示。其等于总谐波畸变(THD)。

[OIMLR46-1/-2:Edition2012(E),定义2.2.13]

3.6.7
参比温度 referencetemperature
作为参比条件而规定的环境温度。

3.6.8
平均温度系数 meantemperaturecoefficient
百分数误差的改变量与产生此改变的温度变化量的比值。
41

GB/T17215.211—2021

订
单
号
：
0
1
0
0
2
1
0
8
0
4
0
8
7
3
5
5
 
 
防
伪
编
号
：
2
0
2
1
-
0
8
0
4
-
0
3
5
4
-
4
9
5
8
-
4
4
5
1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3.6.9
额定工作条件 ratedoperatingcondition
对性能特性规定的测量范围和对影响量规定的工作范围的集合。

  注:在此集合内,规定并测定仪表的误差偏移。

3.6.10
规定的工作范围 specifiedoperatingrange
构成额定工作条件的单一影响量的量值范围。

3.6.11
工作极限范围 limitrangeofoperating
工作中的仪表所能承受的、不损坏,且随后在额定工作条件下工作时,其计量特性不降低的极端

条件。

  注:在此范围,可规定放宽的准确度要求。

3.6.12
贮存和运输条件 storageandtransportcondition
非工作状态仪表所能承受的、不损坏,且随后在额定工作条件下工作时,其计量特性不降低的极端

条件。

3.6.13
正常工作位置 normalworkingpositions
为正常运行由本部分规定的仪表的位置。

3.6.14
热稳定性 thermalstability
当由热效应引起的误差偏移在20min内,按认可的测量方法所测得的值小于基本最大允许误差的

0.1倍的状态。

3.6.15
正常使用 normaluse
按使用说明或明显的预期用途的说明进行的操作,包括待机。
[IEC62052-31:2015,定义3.5.14]

3.6.16
间谐波(频率) interharmonic(frequency)
频率不是参比基波频率的整数倍的谐波。
[IEC60050-551-20:2001/Amd.1:2017,551-20-06]

  注:对谐波次数进行扩展,间谐波次数是间谐波频率与基波频率的比值,该比值非整数(推荐以“m”标识)。

3.7 试验的定义

3.7.1
型式试验 typetests
为验证各型式仪表符合本部分以及相应的准确度等级标准的全部要求,对一台仪表或具有同一特

性的少量同一型式的仪表所进行的一系列试验的过程。

3.8 与机电式仪表有关的定义

3.8.1
转子 rotor
受固定绕组和制动单元的磁通作用并驱动寄存器的仪表的可动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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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
驱动单元 drivingelement
由其磁通与可动单元中感应电流的作用而产生转矩的仪表的工作部件。

  注:通常,驱动单元由电磁铁及其控制装置组成,并固定在基架上,其特性参数包括但不限于基本转矩。

3.8.3
制动单元 brakingelement
由其磁通与在可动单元中感应电流的作用而产生制动转矩的仪表的部件。

  注:通常,制动单元由一个或几个磁铁及其调整装置组成。

3.8.4
基架 frame
固定驱动单元、转子轴承、寄存器的部件。

  注:通常,基架还固定制动单元,有时也固定调整装置。

3.8.5
基本转速 basicspeed
仪表在参比条件下,施加10Itr电流,功率因数(或sinφ)为1时,以每分钟转数表示的转子转动的标

称速度。

3.8.6
基本转矩 basictorque
仪表在参比条件下,施加10Itr电流,功率因数(或sinφ)为1时,使转子保持转动时的转矩标称值。

3.8.7
垂直工作位置 verticalworkingposition
转子轴垂直时的仪表的位置。

3.9 与仪表标识和符号有关的定义

3.9.1
超量电能表 excessenergymeter
当功率超过预定值时,测量超量电能的仪表。
[GB/T2900.79—2008,定义313-06-07]

3.9.2
最大需量仪表 meterwithmaximumdemandindicator
装有指示各连续相等时间间隔内最大平均功率值装置的仪表。

  注:改写GB/T2900.79—2008,定义313-06-08。

3.9.3
原边寄存器 primaryregister
对经互感器接入仪表,计入所有与仪表连接的互感器(电压和电流互感器)的变比的寄存器。

  注1:互感器原边的电能值可直接从寄存器的读数得到。

  注2:改写GB/T17215.352—2009,定义3.4。

3.9.4
半原边寄存器 half-primaryregister
对经互感器接入仪表,或计入电压互感器的变比,或计入电流互感器的变比,但不是两者都计入的

寄存器。

  注1:互感器原边的电能值可由寄存器的读数乘以适用的因子得到。

  注2:改写GB/T17215.352—2009,定义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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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
副边寄存器 secondaryregister
对经互感器接入仪表,不计入互感器的变比的寄存器。

  注1:互感器原边的电能值可由寄存器的读数乘以适用的因子得到。

  注2:改写GB/T17215.352—2009,定义3.6。

3.9.6
铭牌信息 name-plateinformation
用于仪表的标识、安装以及测量结果的说明的信息。

  注1:铭牌信息可由放置在仪表外壳内部或外部的铭牌来表达,也可直接印在仪表外壳上。

  注2:对静止式仪表,某些铭牌信息可在指示显示器上显示。

3.9.7
标度盘 dial
具有一个或多个标度尺的指示装置的部件。

  注1:通常,标度盘也可具有描述仪表特征的其他信息。

  注2:改写GB/T2900.90—2012,定义314-01-03。

3.9.8
(仪表)常数 constant(formeter)
对机电式仪表,表示仪表记录的电能与转子的相应转数之间的关系的值。

  注1:例如:对机电式仪表,有功常数或以每千瓦时的转数 (r/kWh)或以每转的瓦时 (Wh/r)来表示。

对静止式仪表,表示仪表记录的电能与测试输出的相应值之间的关系的值。
  注2:例如:对静止式仪表,如果测试输出值是脉冲数,有功常数或以每千瓦时的脉冲 (imp/kWh)或以每脉冲的瓦

时 (Wh/imp)来表示。

3.10 与缺陷有关的定义

3.10.1
缺陷 fault
仪表的指示误差和仪表固有误差之差。

  注1:原则上,缺陷指仪表存储或传输的数据不希望改变的结果。

  注2:根据定义,“缺陷”是以测量单位或以相对值(例如百分数)表示的一个数值。

[OIMLR46-1/-2:Edition2012(E),定义2.2.30]
3.10.2

重大缺陷 significantfault
超出适用的缺陷极限值的缺陷。

  注:以下情况也宜视为重大缺陷:
———电能寄存器因干扰而产生的变化值大于其临界改变值;

———仪表的功能损坏。

[OIMLR46-1/-2:Edition2012(E),定义2.2.31]

3.10.3
检测功能 checkingfacility
集成在仪表内部并可检测和应对重大缺陷的功能。

  注1:“应对”指仪表做出的任何适当响应(光信号、声音信号以及测量过程的停止等)。

  注2:在检测到重大缺陷后的动作宜是:或停止测量并记录停止测量的时刻和持续时间,或记录缺陷发生的时刻和

持续时间,以及缺陷期间累计的电能。

  注3:改写OIMLR46-1/-2:Edition2012(E),定义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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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与计量性能保护有关的定义

3.11.1
法制相关 legallyrelevant
受法律控制约束的仪表、装置或软件的部分的属性。

[OIMLR46-1/-2:Edition2012(E),定义2.2.40]

3.11.2
设备专有参数 device-specificparameter
基于单一的设备或计量器具的参数。

  注1:设备专有参数包含可调整的参数(例如灵敏度或其他修正的参数)和配置参数(如测量范围、分度值、测量单

位)的计量参数,通常只有在器具的特殊操作模式下是可调节的或可选的。可分为不可变更的参数和授权用

户可进行设置的参数。

  注2:改写JJF1182—2007,定义3.19。

3.11.3
数据域 datadomain
程序中用于保存数据的参数、变量、堆栈。

  注1:数据域可能属于一个或几个软件模块。

  注2:改写JJF1182—2007,定义3.14。

3.11.4
接口 interface
计量器具的连接部分。

  注1:接口允许计量器具、其组件之间,及软件模块之间建立通信。

  注2:改写JJF1182—2007,定义3.15。

3.11.5
软件接口 softwareinterface
由程序代码和专有数据域组成,在法制相关部分和软件模块之间接收、过滤和传输数据。

  注:如果软件中存在除法制相关以外的部分,可通过软件接口进行通信,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可被分离。通信软件部

分通过某些可被完全访问(读或写)的变量(或文件)交换数据。这些接口变量和向接口变量写入数据与从接口

变量读取数据的程序代码构成了软件接口(这些接口变量符合硬件接口的电路)。接口变量可通过诸如全程程

序变量、功能参数或数据文件来实现。

[JJF1182—2007,定义3.17]

3.11.6
用户接口 userinterface
用户和计量器具,计量器具的硬件、软件信息之间传递的接口。

  注1:例如:开关、键盘、鼠标、显示设备、打印机、触摸屏、屏幕上的软件窗口以及生成窗口的软件。

  注2:改写JJF1182—2007,定义3.18。

3.11.7
软件分离 softwareseparation
计量器具中的法制相关部分软件和非法制相关部分软件相对独立,且可通过软件接口进行通信。

  注:改写JJF1182—2007,定义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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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标准电量值

4.1 电压

4.1.1 标称电压

仪表的标称电压应等于表1所列的一个或多个标称电压。

表1 标准标称电压 单位为伏特

仪表 标准值 例外值

直接接入仪表 220、380 100、110、120、208、230、240、277、347、400、415、480、600、660、690

经电压互感器接入仪表 57.7、100 63.5、110、115、120、200、220、230

4.1.2 电压范围

仪表的电压范围至少应等于表2所列的电压范围。

表2 电压范围

工作范围 电压范围

规定的工作范围 0.9Unom~1.1Unom

工作极限范围 0~1.15Unom
a

  a 接地故障情况下的最大电压参见9.4.1,该电压被视作故障条件电压(非正常工作条件)。

4.2 电流

4.2.1 转折电流

仪表的转折电流应等于表3所列的一个或多个标准转折电流值。

表3 标准转折电流 单位为安培

仪表 标准值 例外值

直接接入仪表 0.1、0.125、0.2、0.25、0.5、1、2、3 0.75、1.5、2.5、4、5

经电流互感器接入仪表 0.015、0.05、0.075、0.1、0.25 0.125

4.2.2 起动电流

仪表的最大电流与起动电流之比(Imax/Ist)应满足表4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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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起动电流的要求

仪表
仪表准确度等级

A B C D E

直接接入仪表 Imax/Ist≥1000 Imax/Ist≥1250 Imax/Ist≥1250 Imax/Ist≥1250 Imax/Ist≥1250

经电流互感器接入仪表 Imax/Ist≥480 Imax/Ist≥600 Imax/Ist≥1200 Imax/Ist≥1200 Imax/Ist≥1200

4.2.3 最小电流

仪表的最大电流与最小电流之比(Imax/Imin)应满足表5的要求。

表5 最小电流的要求

仪表
仪表准确度等级

A B C D E

直接接入仪表 Imax/Imin≥100 Imax/Imin≥125 Imax/Imin≥250 Imax/Imin≥250 Imax/Imin≥250

经电流互感器接入仪表 Imax/Imin≥60 Imax/Imin≥120a Imax/Imin≥120 Imax/Imin≥120 Imax/Imin≥120

  a 准确度等级为B的机电式仪表,Imax/Imin≥60。

4.2.4 最大电流

仪表的最大电流应等于表6所列的一个或多个电流值。

直接接入仪表,最大电流宜优选转折电流的整数倍,并应满足Imax/Itr≥50。
经电流互感器接入仪表,应注意仪表的电流需要与相关外部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电流相匹配,最大电

流宜优选转折电流的整数倍,并应满足Imax/Itr≥24。

表6 最大电流 单位为安培

仪表 标准值 例外值

直接接入仪表 10、20、40、60、80、100、120 1.2、2、6、30、50、160、200、320

经电流互感器接入仪表 1.2、2、6、10 1.5、2.4、3、3.75、4、5、7.5、9、20

4.3 频率

4.3.1 标称频率

仪表的标称频率fnom应为50Hz或60Hz。

4.3.2 频率范围

仪表的频率范围见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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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频率范围

频率范围 频率范围(fnom=50Hz) 频率范围(fnom=60Hz)

规定的工作范围(fnom±2%) 49.0Hz~51.0Hz 58.8Hz~61.2Hz

其他频率范围 其他的频率范围可由制造商与用户之间进行协商

4.4 功率消耗

功率消耗应在7.1中给出的参比条件下,以任何适用的方法来测得。功率消耗测量的综合最大不

确定度不应超出表8中规定值的5%。

对每一电压电路和每一电流电路,在10Itr电流条件下测得的有功功率消耗和视在功率消耗不应超

过表8的给出值。

在仪表规定多个标称频率、标称电压或转折电流的情况下,应采用导致仪表功率消耗最高情况的标

称值进行测试。

如仪表具有除电能测量功能之外的其他辅助装置,在辅助装置不工作情况下测试功率消耗,例如:
———用于外部通信的辅助装置(如:GPRS、CDMA、LTE、PLC、微功率无线等);
———独立费率和负荷控制设备(如:电源控制开关、负荷控制开关等);
———输入-输出模块(如:脉冲输入、控制输出等)或其他附件(如:液晶指示器背光灯等)。

表8 功率消耗

仪表电路 单相
两相

每相a

三相

每相a

仪表通过电压电路供电
电压电路 2W、10VA 2W、10VA 2W、10VA

电压电路,对多功能仪表 5W、25VA 3.5W、17.5VA 3W、15VA

(仪表的)辅助电源电路
通用值为2W、10VA,其他值可由制造商与用户之间协

商一致

仪表通过辅助电源电路供电 电压电路
通用值为每相0.5VA,其他值可由制造商与用户之间协

商一致

机电式仪表的电流电路 A级:2.5VA每相;B级:4VA每相;C级:6VA每相

静止式仪表的电流电路 每相1VA,对所有的准确度等级

  注1:为了仪表与电压、电流互感器之间的匹配,制造商宜注明仪表负载是感性的还是容性的(仅对经互感器接

入仪表)。

  注2:表中的数值为平均值。开关电源的峰值功率允许超过上述规定值,但宜保证相关联电压互感器的额定值

是适合的。

  a 对多相仪表,功率消耗期望在两相或三相供电之间均匀分配。在一相电压缺失时,允许每相的最大功率消耗

高于规定值,但任何情况下不应超出独立一相允许极限的3倍。任何情况下,仪表应持续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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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构

5.1 通用要求

在正常工作条件下易受腐蚀的所有部件应有效防护。在正常工作条件下,任何防护层既不应易被

正常操作而损坏,也不应由于暴露在空气中而损坏。
室外仪表应耐受阳光辐射。
仪表外壳的构造和布局应能保证在出现任何非永久性变形时不妨碍仪表的正常工作。在仪表具有

分离指示显示器的情况下,本要求也适用于分离指示显示器。
不使用工具,表盖不应被拆下。
如果仪表设计成安装规定的分离指示显示器,则本机械要求适用,且仪表与其规定的分离指示显示

器应一起进行机械试验。

  注:在腐蚀环境中的特殊应用仪表,附加机械要求可由制造商和用户之间商定(如:按GB/T2423.17盐雾试验)。

除规定的试验方法外,以下5.3~5.9中的结构要求均通过目测或检查供应商提供的文件进行

验证。

5.2 机械试验

5.2.1 冲击试验

试验前,应按7.1在参比条件下测得仪表的固有误差。
试验应按GB/T2423.5,在下列条件下进行:
———仪表在非工作状态,无包装;
———半正弦脉冲;
———峰值加速度:30g(300m/s2);
———脉冲持续时间:18ms。
试验后,仪表功能不应损坏,并应按GB/T17215.3(所有部分)的相关规定正确工作,在10Itr、功率

因数(或sinφ)为1时的误差偏移应符合GB/T17215.3(所有部分)对各准确度等级仪表规定的误差偏

移极限。

5.2.2 振动试验

试验前,应按7.1在参比条件下测得仪表的固有误差。
试验应按GB/T2423.43和GB/T2423.56,在下列条件下进行:
———仪表在非工作状态,无包装。
———应依次在三个相互垂直轴的方向上对仪表进行试验。
———频率范围:10Hz~150Hz。
———试验强度:

  ● 总RMS水平:7m/s2;

  ● 加速度频谱密度(ASD)水平(10Hz~20Hz):1m2/s3;

  ● 加速度频谱密度(ASD)水平(20Hz~150Hz):-3dB/倍频程。
———每轴上的持续时间:至少2min。
试验后,仪表功能不应损坏,且应按GB/T17215.3(所有部分)的相关规定正确工作,在10Itr、功率

因数(或sinφ)为1时的误差偏移应符合GB/T17215.3(所有部分)对各准确度等级仪表规定的误差偏

移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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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窗口

如果表盖不是透明的,为了读指示显示器和观察工作指示器,应提供一个或几个窗口。

窗口应由透明材料制成,不破坏封印,窗口不能被无损取下。

本要求也适用于分离指示显示器。

5.4 封印规定

5.4.1 通用要求

仪表应设计成允许对表壳、分离指示显示器、端子盖和仪表参数配置进行封印。

当仪表根据安装说明安装后,不管实施何种封印方案,如果封印被篡改,都应是明显可见的。

5.4.2 表壳封印

表壳应具有施加计量封印的位置,以此来保证只有破坏封印机构后才能触及仪表的内部部件。

5.4.3 仪表端子封印

仪表作为永久性连接设备,仪表的端子,如果没有任何其他手段的保护,应有一个独立于表壳的可

封印端子盖来防止篡改。

端子盖应具有使用安装封印进行封印的位置。本要求适用于电压和电流测量电路端子、辅助电源

电路端子的端子盖。

  注:可要求对其他端子(如:分离显示器端子)提供附加封印。

端子盖应盖住仪表端子、导线固定螺钉,宜盖住适当长度的外接导线及其绝缘层。

不破坏端子盖封印,应不能触及到端子。

5.4.4 分离指示显示器封印

分离指示显示器的外壳应具有施加计量封印的位置,以此来保证只有破坏封印机构后才能触及分

离指示显示器的内部部件。

仪表和分离指示显示器之间连接电缆的接线端子,应具有使用安装封印进行封印的位置。

5.4.5 仪表配置封印

仪表及其分离指示显示器(如有)应具有对影响测量结果的所有计量有关参数进行保护的方法。保

护方法可包括能提供充分的干预证据的硬件封印或软件封印,或两者都具有(见10.3、10.4)。

5.5 测量值显示

5.5.1 通用要求

本要求适用于集成指示显示器和分离指示显示器。

仪表应具有一个(或多个)指示显示器,指示显示器应能指示或显示被认证仪表测量的每一法制单

位的数值。指示显示器应易于读取,显示测量结果的字符高度应至少为4mm。

在正常工作条件下,不超过仪表的最大使用期限,指示显示器不应受到严重影响。

测量结果应在其集成指示显示器或分离指示显示器上连续或按需显示。

仪表未通电时,电子指示显示器不必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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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能测量值的基本单位应为瓦时(Wh)、乏时(varh)、伏安时(VAh)或千瓦时(kWh)、千乏时

(kvarh)、千伏安时(kVAh)或兆瓦时(MWh)、兆乏时(Mvarh)、兆伏安时(MVAh)。

存储器应是非易失性的,以便在断电时保持存储值。在标称电压情况下,指示显示器应能从零开始

记录并显示对应于最大电流时至少4000h的有功电能(功率因数为1)和/或无功电能(sinφ 为1)。此

存储和显示能力适用于所有与计费有关的寄存器(包括双方向仪表的正向和负向潮流寄存器)以及多费

率仪表的费率寄存器。

  注:高于4000h的值,宜由用户和制造商之间协商一致。

使用期间,不应使累加总电能的指示复位。

显示的正常翻转不视作复位。

指示显示器应能显示所有用于计费目的的有关数据。用单一显示器显示多个量值的情况下,应能

显示所有有关寄存器的存储信息。在显示寄存器的存储信息时,应能鉴别所适用的每一费率,并能自动

顺序显示,用于计费目的的指示显示器的每次显示时间应至少保持5s。

对多费率仪表,指示显示器应指示当前的有效费率。应能在本地读取每一费率寄存器且每一费率

寄存器应明确标识。

应提供电子指示显示器的显示测试,即显示所有字段,然后关闭,目的是确定所有显示字段是否工

作正常。这一功能在仪表正常使用期间应能触发。

电子指示显示器的每一数字单元,应能显示从“0”到“9”的全部数字。仅为了测试目的,如果需要使

临界改变值可见,电子指示显示器应能提高分辨力到0.01倍的基本单位或更高的分辨力。

对于机械寄存器,计度标识应耐久并易于读取。连续转动时,鼓轮的最低值应是被分成标以数字的

十等分、每一等分再被分成10份,或任何其他能确保相同读数准确度的分格。指示小数位单位的鼓轮,

当其可见时,应有不同的标识。

5.5.2 分离指示显示器

分离指示显示器应能显示其所连接仪表型式的序列号。

分离指示显示器应显示带相关时间戳的测量结果。

作为显示测量时间戳的替代,分离指示显示器应能显示与其所连接仪表之间的数据通信连接状态。

如果分离指示显示器与仪表之间数据通信连接失败,分离指示显示器不应显示测量值;可使用诸如“er-
ror”或“n/a”等来指示一个无效的仪表读数,如果使用此方式,应在用户手册中描述这些无效仪表读数

的指示。

应在用户手册中说明分离指示显示器的刷新速率。

5.6 测量值存储

电网电源或辅助电源的电压断开或中断以后,电能测量值在仪表掉电期间应保存在仪表寄存器内,

最少保持12个月,一旦仪表的电网电源电压或辅助电源电压恢复,电能测量值应能读取。

测量值应存储在仪表内。

5.7 输出

5.7.1 通用要求

仪表应配备用于测试的测试输出,诸如带有标记的转子或测试脉冲输出。

测试输出应产生与所测电能成比例的脉冲。测试输出通常不可能产生均匀的脉冲序列,制造商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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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必需的脉冲数,以保证在Imax、Itr、Imin测试点的测量标准偏差至少为0.1倍的基本最大允许误差。

脉冲输出的设计应保证影响量或干扰不损坏或实质性影响其工作。

5.7.2 光测试输出

5.7.2.1 通用要求

仪表应有能用适宜的测试设备[例如:接收(或扫描)头]监测的光测试输出。

如果仪表设计成安装分离指示显示器,第二个光测试输出可位于分离指示显示器上。

仪表正常工作时,光测试输出应是可接近的。

测试输出脉冲应代表仪表在电网系统的所有相上测量的总电能。

最大脉冲频率不应超过2.5kHz。

非调制的输出脉冲应具有图B.2所示的波形。

脉冲过渡时间(上升时间或下降时间)是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的时间,包括瞬态效应。过

渡时间不应超过20μs(见图B.2)。

光脉冲输出与较邻近的光脉冲输出或光状态显示的距离应足够长,不致影响脉冲传输。

5.7.2.2 光特性

发射系统的辐射信号的波长应在550nm~1000nm之间。

仪表内的输出装置应在离开仪表表面距离a1=10mm±1mm的限定的参考面上(旋光面积)产

生一个辐射强度为ET 的信号,输出的极限值如下:

———导通(ON)状态:50μW/cm2≤ET≤1000μW/cm2;

———关断(OFF)状态:ET≤2μW/cm2。

见图B.1。

5.7.2.3 功能试验

光测试输出的功能试验应在7.1给出的参比条件下进行。在规定的工作范围内,光测试输出应按

发射的脉冲数量正确工作,ton和toff时间应保持在规定的范围内。测试布局应按附录B。

在测试条件下,当接收头和光脉冲输出的光轴成一直线时,可获得最佳脉冲传输。

附录B中图B.2给出的上升时间(或下降时间)应通过tT≤0.2μs的标准接收二极管来验证。

5.7.3 电脉冲输出

仪表可具有无源、两线、由外部供电的脉冲输出。此脉冲输出可用于传送代表有限电能量的脉冲到

远程接收器。

本部分定义以下类型的脉冲输出:
———适用于长距离传送的A类脉冲输出,见附录C;
———适用于短距离且低功率消耗的B类脉冲输出,见附录C;
———适用于符合GB/T3369.1特殊应用且长距离的脉冲输出,见附录D。

脉冲输出应产生与被测电能成比例的脉冲数。

输出脉冲用两种状态来描述其特征:导通(ON)状态和关断(OFF)状态;每一导通状态和关断状态

在达到另外一种状态之前都由一个过渡状态跟随。

当仪表配有数个具有一个公共端脉冲输出时,公共端应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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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电脉冲输出电路的供电电源应源自外部装置或其他可选源。

5.7.4 电气特性

5.7.4.1 通用要求

A类和B类电脉冲输出的主要电气特性见表C.1。
符合GB/T3369.1特殊应用电脉冲输出的主要电气特性见表D.1。

5.7.4.2 功能试验

电测试输出的功能试验应在7.1给出的参比条件下进行。在规定的工作范围内,脉冲输出应按发

射的脉冲数量正确工作,ton和toff时间应保持在规定的范围内。

A类和B类电脉冲输出应符合表C.2的要求。试验布局应按图C.3。
符合GB/T3369.1特殊应用电脉冲输出应符合表D.2的要求。试验布局应按图D.2。

5.8 电脉冲输入

5.8.1 通用要求

仪表可具有无源、两线、由外部供电的脉冲输入。此脉冲输入可用于接收代表有限电能量的脉冲。
脉冲输入的设计应保证影响量或干扰不损坏或实质性影响其工作。

5.8.2 功能试验

电脉冲输入的功能试验应在7.1给出的参比条件下进行。
兼容A类或B类电脉冲输出的脉冲输入应符合表C.3给出的要求。试验布局应按图C.4。
兼容符合GB/T3369.1特殊应用电脉冲输出的脉冲输入应符合表D.3给出的要求。试验布局应

按图D.3。

5.9 工作指示器

仪表正常工作时,工作指示器应可见。
工作指示器应位于仪表和分离指示显示器(如有)上。

6 仪表的标识和文件

6.1 仪表准确度等级标识

仪表的准确度等级应在铭牌上标识。
仪表准确度等级标识的符合性通过目测或检查供应商提供的文件进行验证。

6.2 铭牌

每台仪表应具有以下铭牌信息(如适用):

a) 制造商名或商标;

b) 型号(型式)(见3.1.13和3.1.14)和名称;

  注1:名称的实例如:“有功电能表”“智能电能表”。

c) 认证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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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序列号和制造年份,如序列号标记在固定于表盖的标牌上,则也应标记在表底或存储在仪表的

非易失存储器中;分离指示显示器序列号应标记在分离指示显示器的外壳上,且也可存储在仪

表或分离指示显示器的非易失存贮器中;

e) 使用类型:使用类型的标识可用6.4给出的图形符号来代替;配置为支持多个使用类型(例如:

通过仪表接线模式进行配置),或能自动检测和配置使用类型的仪表应在铭牌上指示所有可能

的使用类型并应在指示显示器上指示配置的使用类型;

f) 标称电压,以下列形式标识:系统标称电压或用于与仪表连接的仪用互感器的二次标称电压,

示例参见表E.1;如果制造商规定多个标称电压,应标识所有标称电压;

g) 电流标识形式:对有功电能表,标识最小电流、转折电流、最大电流;对无功电能表,标识额定电

流、最大电流,见GB/T17215.323或GB/T17215.324;

  注2:例如,最小电流为0.25A、转折电流为0.5A、最大电流为60A的有功电能表,标识为:0.25-0.5(60)A;额定电

流为5A、最大电流为6A的无功电能表,标识为:5(6)A。

h) 标称频率;

  注3:如果制造商规定多个标称频率,宜标识所有标称频率。

i) 仪表常数,参见表E.2给出的示例;

j) 仪表准确度等级标志,参见表E.2给出的示例;

k) 参比温度,不是23℃时;

l) 规定的工作温度范围,不同于表14规定的温度范围时;

m) 如果仪表常数中需要计入外部的仪用互感器的变比,应标识变比;

n) 如果是特殊型式的仪表(例如:多费率仪表,如果其转换装置的电压不同于标称电压),应在铭

牌上或单独的标牌上标识;

o) 辅助电源(如有)的标称电压和工作范围以及标称频率;

p) 防护等级,Ⅱ类防护绝缘包封仪表用双方框符号;

q) 额定脉冲电压,与IEC62052-31:2015的要求不同时;

r) 电能方向(如果仪表为双向或单向);仪表仅能计量正向电能,无需标记。标识可用6.4给出的

图形符号来代替。
仪表信息标识的位置应按表9规定。
仪表包装和文件中提供的其他信息应按表9规定。
外部铭牌应永久附着于表壳。
外部铭牌上的标识应是擦不掉的、清晰的,并从仪表外部是易读的。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仪表标识应保持清晰和可见,并耐受制造商规定的清洁剂的影响。
如果标识在外部,当仪表已经正确安装后,标识对使用者的通常清晰可见是可有可无的;但当仪表

正在被安装时,标识的清晰可见是必不可少的。
可使用的标准符号见6.4。
室外仪表、室外分离指示显示器,标识应能耐受阳光辐射。
仪表铭牌的符合性通过目测或检查供应商提供的文件进行验证。

6.3 接线图和端子标识

每台仪表都应永久地标识接线图。如无可能,则应在安装手册中提供接线图作为参考。对多相仪

表,接线图还应标明仪表接入电路的相序。可以符合国家标准的标识图来代表接线图。
为了辨别各接线端子,端子应唯一标识。若仪表端子已标识,则此标识应在接线图中出现。
仪表接线图和端子标识的符合性通过目测或检查供应商提供的文件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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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标识和文件要求

信息

位置a,b,c

C(外壳)
D(显
示屏)

P(包装)
IM(安装

手册)
UM(用户

手册)
MM(维护

手册)

DID-C
(分离指示

显示器外壳)

通用信息

制造商名称或商标 M O M M M M M

名称 M O O O O O

型号(型式) M O M M M M M

认证标识 M O

序列号 M M O

分离指示显示器序列号 M O M

嵌入式软件(固件)版本 M

防护等级 M M M M M

额定脉冲电压 M M M M

使用类别(UC),适用于有电源控制

开关的直接接入仪表
M M M M

环境条件(贮存) O M M

环境条件(工作),包括: O M M

———机械条件 O O O

———气候条件 O M O

———海拔高度 O M O

———场所(H1、H2、H3) O M O

IP等级 O M M M O

依据标准 M M M M M

依据指令 M M M M M

辅助电源电压的标称值和工作范围 M O M M M

辅助电源频率的标称值和工作范围 M O M M M

用于安装和调试的通用信息

搬运和安装 O M M

包封 M

接线要求 M M

接线图和布线图 M M M

电网电源端子 M M M

辅助电源端子 M M M

接线电缆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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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续)

信息

位置a,b,c

C(外壳)
D(显
示屏)

P(包装)
IM(安装

手册)
UM(用户

手册)
MM(维护

手册)

DID-C
(分离指示

显示器外壳)

用于安装和调试的通用信息

与电源的隔离 M M

防护要求 M M

防护等级和接地 M M M

外部保护装置 M M

为外部装置供电 M M

功率消耗 M M

调试 M M

用于使用的通用信息

通用要求 M

显示器、按钮开关和其他控制 M

开关 M M M

与用户设备的连接 M

外部保护装置 M

CISPRA级设备警示 M M M

用于维护的通用信息

维护说明书 M

清洁 O M M

电池 M M O O M M

仪表的特殊信息

标称电压 M O M M M

使用类型 M O M M M M

最小电流、转折电流、最大电流(有功) M O M M M

额定电流、最大电流(无功)

标称频率 M O M M M

仪表常数 M Md,O M M M

准确度等级标志 M O M M M

参比温度,不是23℃时 M M M M Me

规定的工作温度范围 M M M M Mf

仪用互感器变比 M M M M M

特殊型式信息 M O M M M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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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续)

信息

位置a,b,c

C(外壳)
D(显
示屏)

P(包装)
IM(安装

手册)
UM(用户

手册)
MM(维护

手册)

DID-C
(分离指示

显示器外壳)

独立费率和负荷控制设备的特殊信息

额定供电电压 M M M M

电源控制开关

———额定动作电压(Ue) M M M M M

负荷控制开关

———额定动作电压(Ue) M M M M M

———额定动作电流(Ie) M M M M M

———负荷控制开关的最大持续总电

流(Itot)
M M M M M

  a 位置:
———“C”指“外壳”。标志可标识在铭牌上,或以用永久性方式附于表盖上;接线图可标识在端子盖上。
———“D”指“集成指示显示器或分离指示显示器的显示屏”。
———“DID-C”指“分离指示显示器外壳”。标识可在分离指示显示器的铭牌上。
b “M”指“强制”;“O”指“可选”。
c 安装手册、使用手册和维护手册可适当合并,且如果用户接受,可提供电子文本。当提供给单一用户的任一产

品的数量大于1时,在用户接受的情况下,不必每个产品都提供一份手册。
d 如果可编程。
e 如果不同于仪表的参比温度。
f 如果不同于仪表的工作温度范围。

6.4 符号

6.4.1 通用要求

适用于用于标志和识别机电式仪表或静止式仪表及其辅助装置的功能的字母和图形符号。
也适用于用于识别由机电式仪表或静止式仪表及其辅助装置所显示信息的字母和图形符号。
规定的符号应标识在铭牌、标度盘、外部标签或辅助装置上,或以适宜方式在指示显示器上显示。
仪表符号的符合性通过目测或检查供应商提供的文件进行验证。

6.4.2 测量单元的符号

测量单元的符号,参见表E.3。

6.4.3 经互感器接入仪表的符号

经互感器接入仪表的符号,参见表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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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显示信息的标识

显示信息的标识,参见表E.5。

6.4.5 被测量的标识

被测量的标识,参见表E.6。

6.4.6 仪表使用的基本单位的符号

仪表使用的基本单位的符号,参见表E.7。

6.4.7 辅助装置的符号

辅助装置的符号,参见表E.8。

6.4.8 可动单元的支撑部件的符号

可动单元的支撑部件的符号,参见表E.9。

6.4.9 通信接口的符号

通信接口的符号,参见表E.10。

6.5 文件

如果仪表仅符合A类发射极限(见9.3.16“无线电干扰抑制”),应在仪表的数据表、安装手册中明

确说明,在使用指南中应包括以下警告:
“警告:本设备符合IECCISPR32的A类。在居民居住环境中,本设备可能引起无线电干扰”。
仪表文件的符合性通过检查供应商提供的文件进行验证。

7 计量性能

7.1 通用试验条件

准确度要求试验,应保持以下试验条件:
———仪表应在其表底与表盖安装到位的情况下试验。
———所有用于接地的部分应接地。
———任一试验进行前,电路应通电足够时间以达到热稳定性;电压电路和辅助电源电路(如有)施加

标称电压,电流电路施加10Itr、功率因数(或sinφ)为1,仪表应在不大于20min的时间内达到

热稳定性。
———另外,对多相仪表:

● 相序应与接线图的标识一致;
● 电压和电流应实质上平衡,见表10。

———参比条件在表11中给出。
———有关试验台体的要求,参见电能表检验装置相关标准(如,GB/T11150—2001)。
———如果仪表设计成安装在一个规定的配套(仪表)插座或机架上,则试验应在按制造商的说明书

将仪表安装在规定的配套(仪表)插座或机架上的条件下进行。
———如果仪表设计成安装分离指示显示器,则试验应在连接其分离指示显示器的仪表上进行。
———如果仪表规定能测量双向电能潮流,应满足本部分对两个方向电能潮流规定的准确度要求。
———如果仪表的设计适用于多种使用类型,准确度试验的结果仅对已试验的使用类型有效,不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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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其他未试验的使用类型的准确度声明。
———性能试验和耐久性试验前,首先应按7.6测量仪表的初始固有误差;之后在每一项影响量和干

扰试验之前,应在参比条件下测量仪表的固有误差。

表10 电压和电流平衡

多相仪表 允许偏差

每一相电压和任意两相之间的电压与对应的电压平均值之差不应大于 ±1%

每一相(或线)电流与平均电流之差不应大于 ±1%

每一相电流与对应的相电压的相移,以及各相彼此之间的相移之差不应大于

(不考虑相电流与对应相电压的相位角) 2°

表11 参比条件

影响量 参比值 允许偏差

环境温度 参比温度或不标注的为23℃a ±2℃

环境相对湿度c 45%~75% —

大气压 86kPa~106kPa —

电压 标称电压 ±1.0%

频率 标称频率 ±0.3%

相序,仅对多相仪表 L1-L2-L3 —

电压不平衡 所有相连接 —

波形 正弦电压和正弦电流 畸变因数(d)小于2%

外部恒定磁感应 =0 —

标称频率的外部磁感应 =0
引起误差偏移不大于±0.1%的磁感应值,
但在任何情况下宜小于0.05mTb

射频电磁场,30kHz~6GHz =0 <1V/m

辅助装置工作 辅助装置不工作 —

对位置敏感的仪表的工作位置 按仪表的相关规定安装 垂直工作位置±0.5°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干扰,150kHz~
80MHz

=0 <1V

2kHz~150kHz频率范围内的传导

差模电流
=0 <0.1A

直流电压纹波 =0 ±1.0%

  a 试验在非参比温度的某一温度(包括允许偏差)下进行时,应通过采用相应的仪表温度系数来校正试验结果。
b 试验包括:
———对单相仪表,首先将仪表与电源正常连接来测定各误差,然后将电流电路和电压电路反向连接后测定各

误差。两个误差之差的一半就是误差偏移的值。由于外磁场相位未知,试验宜在Itr、功率因数(或sinφ)
为0.5感性以及0.5Itr、功率因数(或sinφ)为1的条件下进行;

———对三相仪表,在Itr、功率因数(或sinφ)为1的条件下进行三次测量;每次测量后,在相序不改变时,电流电

路和电压电路的连接全部改变120°,测定每一误差之间(连接改变前与后)的最大差值,取平均值作为误

差偏移值。
c 应没有霜、露、冷凝水、雨等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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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准确度验证的方法

准确度要求,按GB/T17215.3(所有部分)对各准确度等级仪表的规定。
准确度验证可采用电能表检验装置相关规定的任一试验方法进行,或以读取仪表电能寄存器的方

法替代。仪表电能寄存器的信息可通过仪表的通信接口用制造商规定的协议来读取的方法来验证。
制造商应向测试实验室提供通过通信接口读取电能寄存器可能需要的任何软件工具。
出于试验目的,仪表电能寄存器应至少有0.01倍的基本单位或更高的分辨力。
仪表准确度可通过上述方法或其他适用的方法来测定;但在试验报告中应说明使用的方法。
除非另有规定,准确度验证的方法适用于第7章、第8章、第9章中规定的试验。
为了测定仪表在经受影响量或干扰后的计量性能没有明显地降低,应在参比条件下验证仪表的准

确度,在仪表规定的工作范围内可选择任意试验点,强制试验点按相关试验的规定。

7.3 仪表常数试验

本试验仅适用于以测试脉冲输出来测试仪表的准确度要求的脉冲输出。
测试输出与指示显示器的示值的关系应符合仪表常数值。
测试输出与指示显示器的示值,测试输出与通过通信读取的寄存器信息之间的差异不应超过参比

条件下GB/T17215.3(所有部分)对各准确度等级仪表规定的百分数误差极限的1/10。
试验应按以下规定进行:
———法制控制下的所有指示显示器和脉冲输出都试验,除非有适当的系统保证所有仪表常数相同;
———试验应采用在仪表中记录电能量E 的方法来进行,Emin至少为公式(3)的计算值:

Emin=
1000×R

b Wh或varh ……………………(3)

  式中:

R ———电能寄存器的可见分辨力,单位为瓦时(Wh)或乏时(varh);

b ———基本最大允许误差,单位用百分数(%)表示。

  注1:可使用任何方式提高电能寄存器的可见分辨力R,只要注意保证其结果反映了电能寄存器的真实分辨力。

  注2:b值宜根据所选的试验点来选择。b值可能与适用于无负载条件(潜动)试验的b值不同。

———试验应在Itr≤I≤Imax的任一电流下进行。
计算仪表记录的电能与由测试输出的脉冲数给出的通过仪表的电能之间的相对差,不应超过仪表

基本最大允许误差的1/10。

7.4 无负载条件(潜动)试验

本项试验的目的,是确定引起仪表潜动的电流比起动电流足够低。
试验应按以下规定进行:
———试验时,电流电路应开路,电压电路应施加1.1Unom;辅助电源电路(若有)应施加标称电压;
———如果仪表适用于多个标称电压,应采用最高的标称电压;
———最短的试验时间Δt按公式(4)计算:

Δt=
100×103

1.1×b×k×m×Unom×Imin
……………………(4)

  式中:

b ———Imin时,以百分数表示的基本最大允许误差极限,取正值;

k ———输出装置每千瓦时(或千乏时)输出的脉冲数(imp/kWh或imp/kvarh)或每千瓦时(或千

乏时)的转数(rev/kWh或rev/kva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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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单元数量;

Unom———标称电压,单位为伏(V);

Imin ———最小电流,单位为安(A)。
仪表的测试输出不应产生多于一个的脉冲。对机电式仪表,仪表的转子不应转动完整的一圈。

7.5 起动电流试验

仪表在GB/T17215.3(所有部分)对各准确度等级仪表规定的起动电流Ist(多相仪表,带平衡负

载)且功率因数(或sinφ)为1条件下应起动,并连续记录电能。

试验应按以下规定进行:
———如果仪表设计成测量双向电能,则应在每个方向施加电能潮流进行试验;在进行本试验时,宜

考虑电能方向反向后,测量延时的影响;
———两个脉冲之间的预期时间τ(时间间隔)由公式(5)给出:

τ=
3.6×106

k×m×Unom×Ist
s …………………………(5)

式中:

k ———输出装置每千瓦时(或千乏时)输出的脉冲数(imp/kWh或imp/kvarh)或每千瓦时

(或千乏时)的转数(rev/kWh或rev/kvarh);

m ———单元数量;

Unom———标称电压,单位为伏(V);

Ist ———起动电流,单位为安(A)。

试验应按以下步骤进行:

a) 起动仪表;

b) 允许第一个脉冲在1.5τ秒内出现;

c) 第二个脉冲允许在下一个1.5τ秒内出现;

d) 此后,开始测试仪表的误差。
如果仪表输出产生速率均匀的脉冲(或均匀旋转),且基本最大允许误差不超过GB/T17215.3(所

有部分)对各准确度等级仪表规定的极限,即认为仪表已起动。

7.6 初始固有误差的测定试验

本试验用于验证参比条件下,仪表的误差小于GB/T17215.3(所有部分)对各准确度等级仪表规定

的基本最大允许误差的极限。试验应按以下规定进行:
———初始固有误差试验的顺序应从最小电流到最大电流,然后从最大电流到最小电流;每一试验电

流,误差结果应是两次测量的平均值;Imax时,包括稳定时间在内的最大测量时间应为10min;
———如果仪表规定能测量双向(电能)潮流或单向(电能)潮流(对无功电能表,即输入无功、输出无

功),对正负两个方向的电能潮流,都应满足GB/T17215.3对各准确度等级仪表规定的基本

最大允许误差的极限要求;
———如果仪表规定仅能测量正向电能潮流(对无功电能表,即输入无功),对正向电能潮流,应满足

GB/T17215.3(所有部分)对各准确度等级仪表规定的基本最大允许误差的极限要求;该仪表

也应施加反向电能潮流(对无功电能表,即输出无功),仪表对此的反应为:电能寄存器中不应

记录电能,或测试输出不产生多于一个的脉冲;试验时间应至少为1min,或在正向电能潮流

(对无功电能表,即输入无功)时测试输出记录10个脉冲的时间,或电能寄存器在正向电能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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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对无功电能表,即输入无功)记录2个最小有效数字单位的时间,三者取最长;

———对于易受温升影响的反向止逆设计,在Imax条件下,应将试验时间延长至10min;

———表12规定了正向、负向和反向电能潮流(对无功电能表,即输入无功、输出无功)试验的强制性

试验点,应选择表12中规定的相应两个试验点。

表12 测定初始固有误差试验的强制试验点

电流 功率因数
强制试验点(有功电能表)

正(电能)潮流 负(电能)潮流 反(电能)潮流

Itr

1 √ √

0.5感性 √ √

0.8容性a √ √

Itr~Imax之间的一个电流值

1 √

0.5感性 √

0.8容性a √

Imax

1 √ √ √

0.5感性 √ √

0.8容性a √ √

电流 sinφ
强制试验点(无功电能表)

输入无功 输出无功

Itr

1 √ √

0.5感性 √ √

0.5容性 √ √

Itr~Imax之间的一个电流值

1 √

0.5感性 √

0.5容性 √

Imax

1 √ √

0.5感性 √ √

0.5容性 √ √

  a 对于C级、D级和E级仪表,0.5C。

7.7 重复性试验

同一被测信号在相同的测量条件下,应产生接近一致的连续测量结果。
在表13给出的任一试验点的重复性应优于参比条件下GB/T17215.3(所有部分)对各准确度等级

仪表规定的基本最大允许误差极限的1/10。由于实际原因,重复性不需要优于±0.02%。

7.2中描述的准确度验证方法应适用。
试验应在7.1中规定的参比条件下进行。
被试仪表已达到热稳定性后,在相同的试验条件以及接近连续的情况下中表13中的每个试验点至

少应进行三次。每个试验点最大测量值与最小测量值之间的绝对差,视为重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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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重复性试验的试验点

电流

直接接入仪表 经互感器接入仪表
功率因数(或sinφ)

— Imin 1

0.5Itr Itr 1

Itr 2Itr 1,0.5感性,0.8容性(对无功电能表,sinφ=0.5容性)

10Itr 20Itr 1,0.5感性,0.8容性(对无功电能表,sinφ=0.5容性)

Imax Imax 1,0.5感性,0.8容性(对无功电能表,sinφ=0.5容性)

7.8 变差要求试验

试验应在7.1规定的条件,按以下规定进行:
———仪表在工作状态:

  ● 电压电路和辅助电源(若有)施加标称电压;

  ● 电流电路施加10Itr电流;

  ● 被测试验信号还应在参比条件下保持恒定;
———被试仪表在功率因数(或sinφ)为1以及功率因数(或sinφ)为0.5感性时进行重复测试,两次

试验的间隔时间为5min。
相邻测试结果间最大误差变化的绝对值应符合GB/T17215.3(所有部分)对各准确度等级仪表的

相关规定。

7.9 负载电流升降变差试验

试验应在7.1规定的条件,按以下规定进行:
———仪表在工作状态:

  ● 电压电路和辅助电源(若有)施加标称电压;

  ● 被测试验信号的功率因数(或sinφ)为1;

  ● 被测试验信号还应在参比条件下保持恒定。
———被试仪表按照强制试验点规定的试验电流从Imin到Imax的顺序进行首次误差测试,记录各试

验点的误差;试验电流在Imax点保持2min后,再按照强制试验点规定的试验电流从Imax到

Imin的顺序进行第二次误差测试,记录各相同电流试验点的误差。
———强制试验点的试验电流为Itr、10Itr、Imax。
同一被试仪表在相同试验电流点处的误差变化的绝对值应符合GB/T17215.3(所有部分)对各准

确度等级仪表的相关规定。

7.10 误差一致性试验

试验应在7.1规定的条件,按以下规定进行:
———仪表在工作状态:

  ● 电压电路和辅助电源(若有)施加标称电压;

  ● 被测试验信号还应在参比条件下保持恒定。
———对同一批次n 个被试样品在10Itr、功率因数(或sinφ)为1和功率因数(或sinφ)为0.5感性,

Itr、功率因数(或sinφ)为1时测量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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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仪表在同一测试点的测试误差与误差平均值间的偏差应符合GB/T17215.3(所有部分)对各

准确度等级仪表的相关规定。

7.11 由影响量引起的误差极限试验

在7.1规定的试验条件下,由影响量引起的误差偏移的极限应符合GB/T17215.3(所有部分)对各

准确度等级仪表的相关规定。

7.12 电能示值组合误差试验

7.12.1 通用要求

分时仪表,应能测量和存储计费有关的数据。分时数据的总和应等于同一期间的总寄存器值。
多费率仪表,在任意时间仅一个单独的费率寄存器(总寄存器除外)是有效的。在每个多费率寄存

器的记录值的总和应等于总寄存器的记录值。

  注1:不宜采用各费率寄存器的记录值算数加的方式计算总寄存器的记录值。

  注2:如果仪表的电能寄存器值支持多分辨力,试验可与用户另行协商。

7.12.2 电子指示显示器电能示值组合误差试验

在规定的试验时段内,指示显示器总电能示值(增量)与指示显示器各费率电能示值(增量)的组合

误差应符合公式(6)的规定:

|ΔWD-(ΔWD1+ΔWD2+…+ΔWDn)|≤ (n-1)10-β ………………(6)

  式中:

ΔWD      ———规定试验时段内,指示显示器总电能示值的电能增量;

ΔWD1、ΔWD2…ΔWDn———规定试验时段内,各费率(或各分时)电能示值的电能增量;

n ———费率数(或分时数);

β ———指示显示器显示总电能示值的小数位数。
仪表应按以下规定进行试验:
———仪表各费率(或各分时)时段任意交替编制,日切换7次;
———从指示显示器读取总电能和各费率(或各分时)电能的(起始)示值;
———在标称电压、标称频率、10Itr、功率因数(或sinφ)为1条件下连续运行24h;
———停止施加电流,从指示显示器读取总电能和各费率(或各分时)电能的示值;
———计算出总电能及各费率(或各分时)时段的电能增量。

7.12.3 机电指示显示器电能示值组合误差试验

在规定试验的时段内,指示显示器总电能示值(增量)与指示显示器各费率电能示值(增量)的组合

误差应符合公式(7)规定:

|ΔWD-(ΔWD1+ΔWD2+…+ΔWDn)|≤2×(n-1)10-(α+1)………………(7)

  式中:

ΔWD      ———规定试验时段内,指示显示器总电能示值的电能增量;

ΔWD1、ΔWD2…ΔWDn———规定试验时段内,各费率(或各分时)电能示值的电能增量;

n ———费率数(或分时数);

α ———机电指示显示器红框(小数)位数。
仪表应按以下规定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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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各费率(或各分时)时段任意交替编制,日切换7次;
———从指示显示器读取总电能和各费率(或各分时)电能的(起始)示值;
———在标称电压、标称频率、10Itr、功率因数(或sinφ)为1条件下连续运行24h;
———停止施加电流,从指示显示器读取总电能和各费率(或各分时)电能的示值;
———计算出总电能及各费率(或各分时)时段的电能增量。

7.13 计时准确度试验

7.13.1 计时准确度要求

在参比温度下,仪表内部时钟(如有)准确度应优于±0.5s/24h。
在-25℃~+55℃温度范围内,仪表内部时钟(如有)准确度的温度系数应优于0.1s/℃/24h;

即,在该温度范围内,仪表内部时钟准确度应优于±1s/24h。

7.13.2 计时准确度试验

7.13.2.1 由电源供电的时钟试验

试验应按7.1及以下规定进行:
———时钟测量仪预热,以达到热稳定状态;
———使用时钟测量仪在仪表的时基频率测试点连续进行3次测量,每次测量时间为1min,之后计

算平均值,时钟准确度应优于±0.5s/24h。

7.13.2.2 采用备用电源工作的时钟试验

试验应按7.1及以下规定进行:
———在参比温度下,被试仪表与标准时钟一起供电,并同步;
———仪表通电30min后,读取被试仪表的时钟;然后,被试仪表的供电电源关闭72h;
———当电源恢复时,仪表时钟偏差应优于±1.5s。

7.13.2.3 环境温度对时钟准确度的影响试验

试验应按7.1及以下规定进行:
———在参比温度下,测量仪表时钟的计时准确度,应优于±0.5s/24h;
———然后,将仪表置于高低温试验箱中,将试验箱温度升至55℃,仪表在此温度下保持2h后,

测量仪表时钟的计时准确度,应优于±1s/24h;
———按公式(8)进行计算仪表时钟准确度的温度系数,应优于0.1s/℃/24h;

q=
e1-e0
t1-t0

…………………………(8)

式中:

q ———仪表时钟准确度的温度系数,单位为秒每24小时摄氏度[s/(℃·24h)];

e1———试验温度下的仪表时钟日计时误差,单位为秒每24小时(s/24h);

e0———参比温度下的仪表时钟日计时误差,单位为秒每24小时(s/24h);

t1———试验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t0———参比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在-25℃重复以上试验,仪表时钟的计时准确度应优于±1s/24h;时钟准确度的温度系数应优于

0.1s/(℃·2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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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组合最大允许误差试验

组合最大允许误差(CMPE)和由型式评价导出的组合最大误差(CME)可按附录F进行估算。

仪表的组合最大误差(CME)应符合组合最大允许误差(CMPE)的要求。

  注:宜采用附录F的F.2.1方法1来估算组合最大误差(CME)。

为了估算组合最大误差,以下试验可能需要增加一些额外的试验点,以涵盖至少Imin~Imax的整个

电流范围,以及至少从0.5感性到0.8容性的功率因数(对无功电能表,sinφ=0.5容性)范围:
———初始固有误差的测定试验;
———环境温度改变试验;
———负载不平衡试验;
———电压改变试验;
———频率改变试验;
———电流和电压电路中的谐波影响试验;
———气候环境的影响试验。

8 气候环境

8.1 通用要求

仪表应设计成在表14、表15、表16和表17所确定的气候条件下工作、储存和运输。

分离指示显示器的规定工作范围和极限工作范围可与仪表不同,但也应从表14、表15、表16和表

17给出的范围中选择。一旦返回到规定的工作温度范围,分离指示显示器应正常工作。

8.2 温度范围、环境等级

仪表的温度范围见表14。

表14 温度范围

项目 室内仪表(H1和 H2) 室外仪表(H3)

规定的工作范围 -10℃~55℃ -25℃~55℃

极限的工作范围 -25℃~55℃ -40℃~70℃

贮存和运输条件 -25℃~55℃ -40℃~70℃

  注:对特殊用途,可在订货合中规定其他温度值。

  可规定比表14严格的规定的工作温度范围,可选的下限温度极限和上限温度极限应如表15所示。

表15 温度极限

项目 温度极限

下限温度极限 -55℃、-40℃、-25℃

上限温度极限 +7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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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表适用的环境等级应如表16所示。

表16 环境等级

仪表类型 环境等级 安装场所

室内仪表 H1 仪表不经受凝露、积水或结冰的封闭场所

室内仪表 H2 仪表可能经受凝露、水(降雨除外)和结冰的封闭场所

室外仪表 H3 具有平均气候条件的开放场所

8.3 其他气候条件

仪表应设计成经受表17规定的其他气候条件。

表17 其他气候条件

项目 室内仪表(H1和 H2) 室外仪表(H3)

规定的工作范围 3K5a 3K6a

极限的工作范围 3K6a 3K7a

贮存和运输条件 贮存:1K4b;运输:2K3b 贮存:1K5b;运输:2K4c

  a 引自GB/T4798.3—2007表1,冷凝、结冰以及8.2规定的条件除外。
b 引自GB/T4798.1—2019表1,冷凝、降雨、结冰以及8.2规定的条件除外。
c 引自GB/T4798.2—2008表1,冷凝、降雨、结冰以及8.2规定的条件除外。

8.4 气候环境的影响试验

8.4.1 通用试验要求

每项气候试验前,应按7.1在参比条件下测定仪表的固有误差。
如果仪表适用于多个标称电压,仪表工作状态应施加规定的最高标称电压,除非另有规定。
每项气候试验后,功能不应损坏,且应按GB/T17215.3(所有部分)相关规定正确工作,由气候环境

影响试验引起的误差偏移应符合GB/T17215.3(所有部分)对各准确度等级仪表规定的误差偏移极限。
每项气候试验之后,目视检查仪表。仪表的外观,特别是标志和显示器的清晰度不应改变。
如果仪表设计成安装分离指示显示器,则气候环境影响的试验要求适用,且仪表应连接其分离指示

显示器进行试验,除非另有规定。

8.4.2 高温试验

试验应按GB/T2423.2,在下列条件下进行:
———仪表在非工作状态;
———试验温度、试验持续时间见表18;试验温度应比仪表规定的上限温度极限高一个等级;
———试验后,仪表恢复时间:2h;
———仪表误差偏移的强制试验点:10Itr、功率因数(或sinφ)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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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8 高温试验温度和试验持续时间

仪表规定的上限温度极限 试验温度 试验持续时间

+55℃ +70℃±2℃ 72h

+70℃ +85℃±2℃ 2h

8.4.3 低温试验

试验应按GB/T2423.1,在下列条件进行:
———仪表在非工作状态;
———试验温度、试验持续时间见表19;试验温度应比仪表规定的下限温度极限低一个等级,但规定

的下限温度极限为-55℃时,试验温度应为-55℃;
———试验后,仪表恢复时间:2h;
———仪表误差偏移的强制试验点:10Itr、功率因数(或sinφ)为1。

表19 低温试验温度和试验持续时间

规定的下限温度极限 试验温度 试验持续时间

-10℃ -25℃±2℃ 72h

-25℃ -40℃±2℃ 72h

-40℃ -55℃±2℃ 2h

-55℃ -55℃±2℃ 2h

8.4.4 交变湿热试验

试验应按GB/T2423.4,在下列条件下进行:
———电压电路和辅助电源电路(若有)施加标称电压;
———电流电路无电流;
———降温方法:1;
———试验上限温度:室内仪表:+40℃±2℃;室外仪表:+55℃±2℃;
———不采取特殊的措施来排除表面潮气;
———试验持续时间:6个周期。
试验期间,不应出现重大缺陷。
试验后,仪表应立即正确工作,误差偏移应符合GB/T17215.3(所有部分)对各准确度等级仪表规

定的误差偏移极限;误差偏移的强制试验点为:10Itr、功率因数(或sinφ)为1。
试验结束后24h,应对仪表进行以下试验:
———绝缘试验,但脉冲电压应乘以系数0.8;如果不可能在整体设备上试验,可进行子组件试验;
———功能试验,仪表应正确工作,不出现任何可能影响仪表功能特性的机械损伤或腐蚀的痕迹。
湿热试验也可视作腐蚀试验。目测评判试验结果,不应出现可能影响仪表功能特性的腐蚀痕迹。

8.4.5 阳光辐射试验

室外仪表应能承受阳光辐射试验。室外仪表应按ISO4892-3,在下列条件下进行: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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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在非工作状态。
———试验仪器:

  ● 灯型/波长:UVA-340;

  ● 黑色面板温度计;

  ● 照度计;

  ● 具有符合试验条件下参数的冷凝循环的循环控制装置。

———试验程序如表20所示。
———试验时间:132个试验循环。

试验后,仪表应目测检验并进行功能试验。仪表的外观,特别是标识和显示器的清晰度不应改变,

仪表的功能不应损坏。

表20 阳光辐射试验程序

试验循环(12h/周期) 灯型 光谱辐照度 黑色面板温度

8h干燥

4h凝露
UVA-340

0.76W/m2/nm(340nm) 60℃±3℃

关灯 50℃±3℃

8.4.6 防尘试验

试验应按GB/T4208,在下列条件下进行:

———仪表在非工作状态,无包装;

———按IP5X、第二种外壳类型(无负压)进行试验;对机架式仪表可按较低的IP等级,如IP30。

试验后,仪表应目测检验并进行功能试验。试验用的滑石粉或者其他粉尘的累计量或位置不应影

响仪表正常工作,仪表上不应沉积导致爬电距离缩短的灰尘。

8.4.7 防水试验

本试验不适用于机架式仪表。试验应按GB/T4208,在下列条件下进行:

———环境等级为H1和H2的仪表按IPX1,仪表在非工作状态,无包装;
———环境等级为H3的仪表按IPX4;电压和辅助电源电路(若有)施加标称电压;电流电路无电流。

试验期间,不应出现重大缺陷。

试验后,仪表应立即正确工作,符合GB/T17215.3(所有部分)对各准确度等级仪表规定的误差

极限。

试验结束后24h,进行功能试验,仪表应正确工作,符合GB/T17215.3(所有部分)对各准确度等级

仪表规定的误差极限,不出现任何可能影响仪表功能特性的机械损伤或腐蚀的痕迹。

8.4.8 耐久性试验

仪表应按GB/T17215.9321,在下列条件下进行:

———按7.6及以下条件测定仪表的初始固有误差:

  ● 电压电路和辅助电源电路(若有)施加标称电压;

  ● 电流电路施加Itr、10Itr、Imax;

  ● 功率因数(或sinφ)为1,功率因数(或sinφ)为0.5感性。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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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在以下工作条件下试验:

  ● 电压电路和辅助电源电路(若有)施加1.1倍标称电压;

  ● 电流电路施加Imax;

  ● 功率因数(或sinφ)为1;如仪表能测量有功和无功电能,功率因数为0.866(sinφ=0.5)
感性;

  ● 试验温度为仪表规定的上限温度极限;

  ● 试验持续时间:1000h。

试验结束后,仪表功能不应损坏。仪表的误差偏移应符合GB/T17215.3(所有部分)对各准确度等

级仪表规定的误差偏移极限,仪表误差偏移的强制试验点:Itr、10Itr、Imax,功率因数(或sinφ)为1。

  注:计量稳定性宜视作仪表耐久性的一个方面。

9 外部影响

9.1 通用要求

除非另有规定,以下要求适用于9.3和9.4中规定的所有试验:
———如果仪表适用于多个标称电压,应施加规定的最高标称电压进行外部影响试验,除非另有

规定;
———对电磁兼容试验,仪表应作为台式设备进行试验,仪表在正常工作位置,并盖上表盖和端子盖;
———所有用于接地的部分应接地;
———辅助装置(如:通信模块等)应安装,以创建一个代表使用中典型仪表配置的试验配置;
———所有电缆应按说明书连接(如:电压和电流电路电缆、辅助电源电缆、通信电缆、辅助装置电缆

等);电缆的长度以及信号端口的连接应符合试验所引用的基本标准的规定,除非另有规定;
———当仪表设计成安装在一个规定的配套(仪表)插座或机架上时,则本要求适用,且试验应按说明

书将仪表安装在规定的配套(仪表)插座或机架上进行;
———如仪表设计成安装分离指示显示器,则本部分要求适用,且仪表应安装其分离指示显示器

试验;
———对任一影响量或干扰试验项目,每项试验仅施加一个影响量或干扰;除非在有关试验条款中另

外说明,所有其他影响应设置为7.1规定的参比条件;
———试验前,应按7.1在参比条件下测定仪表的固有误差。

由任一影响量或干扰引起的误差偏移,应符合GB/T17215.3(所有部分)对各准确度等级仪表规定

的误差偏移极限。当外部影响恢复到参比条件时,仪表功能不应损坏,并应符合GB/T17215.3(所有部

分)对各准确度等级仪表规定的基本最大允许误差极限,强制试验点为:Itr、功率因数(或sinφ)为1;

10Itr、功率因数(或sinφ)为0.5感性。

9.2 验收准则

除非另有规定,表21中的验收准则适用于9.3和9.4中规定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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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验收准则

验收准则 描述

验收准则A

  基本功能的暂时降低或失去是不允许的;显示器显示的电能寄存器内容

应读取无歧义,但显示质量的退化(如颜色、亮度、对比度、清晰度、几何形状

等)是可接受的。试验期间的任意时间,由影响量或干扰引起的误差偏移不

应超过GB/T17215.3(所有部分)对各准确度等级仪表规定的极限

验收准则B

  功能或性能的暂时降低或失去是允许的,包括通信的暂时降低或失去、

显示器功能的暂时降低或失去以及嵌入式软件(固件)的自复位,但电源控制

开关和负荷控制开关不应意外动作,显示器显示的电能寄存器内容应读取无

歧义。

  试验期间的任意时间及试验结束后立即测试的情况下,仪表电能寄存器

的值的改变不应产生大于临界改变值

  影 响 量 或 干 扰 移

除且恢复到参比试验条

件时,仪表不应损坏,并
应按 GB/T17215.3(所
有部分)的相关规定正

确工作,其自身计量性

能不 允 许 降 低。所 有

仪表功能应恢复

9.3 电磁兼容(EMC)试验

9.3.1 通用要求

9.3.1.1 电磁兼容试验涵盖的电磁现象

仪表(带电子功能装置的机电式仪表或静止式仪表)应设计成防止外部电磁现象损坏仪表和侵袭仪

表的电能寄存器,或实质性地影响其测量结果。被试仪表(EUT)应经受以下两种形式的电磁现象:
———连续的或长持续时间的电磁现象,视为影响量(见3.6.1);通常验收准则A适用于这些试验;
———短时的电磁现象,视为干扰(见3.6.2);通常验收准则B适用于这些试验。

  注:以下为与电测量设备的电磁环境有关的电磁现象:

———静电放电;

———射频电磁场;

———快速瞬变脉冲群;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干扰;

———浪涌;

———阻尼震荡波;

———无线电干扰;

———电压暂降和中断;

———2kHz~150kHz传导电流干扰;

———工频磁场;

———振铃波;

———外磁场。

9.3.1.2 电磁兼容试验的驻留时间

驻留时间是在规定频率下干扰或影响量施加的持续时间。被试设备(EUT)在经受扫频频带的电

磁影响量或电磁干扰的情况下,在每个步进频率试验的驻留时间不应小于3s。为了对仪表的准确度进

行稳定验证,驻留时间必要时可扩展。
在每个步进频率,都应确定仪表是否易受影响。
仪表电流回路有电流的试验,应通过测量仪表的准确度来完成。

  注:测量准确度的试验方法包括,使用电脉冲输出,或通过数据通信口读取仪表的电能寄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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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电流回路无电流的试验,应通过检查电能寄存器是否变化来完成。如发现了表明易受影响的

步进频率,应通过对每个步进频率施加持续1min的试验信号,并测定电能寄存器的增量,1小时的推

算增量不应超过临界改变值。
示例:3×220/380V、最大电流100A的三相仪表,其临界改变值为3×220×100×10-6=0.066kWh。如果在某一

频率1分钟周期记录了0.004kWh的电能读数,则1小时的推算增量为0.24kWh,即,0.004×60=0.24kWh。这超过了

临界改变值,因此试验结论是:不符合要求。

9.3.1.3 电磁兼容试验的仪表端口

需要进行电磁兼容试验的仪表端口,参见附录G。

9.3.2 电压暂降和短时中断试验

9.3.2.1 交流电压暂降和短时中断试验

本试验适用于通过电压电路,或辅助电源电路,或两者同时由交流电源供电的仪表。
试验应按IEC61000-4-11,在9.1中规定的条件以及下列的条件下进行:
———仪表在工作状态:

  ● 电压电路和辅助电源电路(若有)施加标称电压;如果仪表适用于多个标称电压值,应施加

最低电压;

  ● 电流电路无电流,且电流端子应开路。
———或辅助电源端口的电压应中断,或电网电源端口的电压应中断,或两个端口的电压都应按序中

断;取决于哪一端口电压为仪表供电。
———三相电源供电的仪表:

  ● 所有三相应同时施加电压中断试验;

  ● 具有中线的三相系统,电压暂降试验应施加在每一独立的相对中线电压,每次一项,其他

相与电源电压连接;

  ● 没有中线的三相系统,电压暂降试验应施加在每一独立的相对相电压,每次一项,其他相

与电源电压连接。
———试验等级和试验时间,见表22。
验收准则:B,分别适用于表22的每项试验。

表22 交流电压暂降和短时中断试验

试验 ΔU(电压降低)
持续时间

(周期)
试验次数

试验之间的间隔

s

电压中断试验 100% 250/300a 10 10

电压暂降试验 60% 1 10 10

电压暂降试验 60% 25/30b 10 10

电压暂降试验 30% 0.5 10 10

  a “250/300”意味着:“标称频率为50Hz时,持续时间为250周期”和“标称频率为60Hz时,持续时间为300周

期”。
b “25/30”意味着:“标称频率为50Hz时,持续时间为25周期”和“标称频率为60Hz时,持续时间为30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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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2 直流电压暂降和短时中断试验

本试验适用于通过辅助电源电路由直流电源供电的仪表。
试验应按GB/T17626.29,在9.1中规定的条件以及下列的条件下进行:
———仪表在工作状态:

  ● 电压电路和辅助电源电路施加标称电压;如果仪表适用于多个标称电压值,应使用最低电

压值;

  ● 电流电路无电流,且电流端子应开路。
———辅助电源端口的电压中断。
———试验等级和试验时间,见表23。

表23 直流电压暂降和短时中断试验

试验 ΔU(电压降低)
持续时间

s
试验次数

试验之间的间隔

s

电压中断试验1 100% 1 3 10

电压中断试验2 100% 0.01 3 10

电压中断试验3 100% 0.001 3 10

电压暂降试验1 60% 0.3 3 10

电压暂降试验2 60% 0.03 3 10

电压暂降试验3 30% 0.3 3 10

电压暂降试验4 30% 0.03 3 10

  验收准则:B,分别适用于每项试验。

9.3.3 静电放电试验

试验应按GB/T17626.2,在9.1中规定的条件以及下列的条件下进行:
———仪表在工作状态:

  ● 电压电路和辅助电源电路(若有)施加标称电压;

  ● 电流电路无电流,且电流端子应开路。
———试验应施加在仪表的每个表面:

  ● 间接放电:8kV的试验电压应以接触方式施加于水平耦合板和垂直耦合板。水平和垂直

耦合板试验,仪表的所有面都应经受放电。

  ● 接触放电:8kV接触放电试验电压应施加在正常操作易触及的金属部分。

  ● 空气放电:如果仪表的外表面没有易触及的金属部分,应施加15kV试验电压的空气

放电。
———放电次数:以最敏感极性放电10次;如果敏感极性未知,则正负极性各10次;相邻放电之间至

少间隔1s。
验收准则:B。

9.3.4 射频电磁场(电流电路中无电流)试验

试验应按GB/T17626.3或GB/T17626.20,在9.1中规定的条件以及下列条件下进行:
———仪表在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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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电压电路和辅助电源电路(若有)施加标称电压;

  ● 电流电路无电流,且电流端子应开路。
———暴露于电磁场中的电缆长度:1m;该要求适用于电压电缆、输入/输出电缆和通信电缆;如有

分离指示显示器,分离指示显示器和仪表之间的电缆长度应按制造商的规定,但不应小于

1m。
———试验应施加在仪表的每个表面:

  ● 频带:80MHz~6GHz;以1kHz正弦波对信号进行80%调幅载波调制;

  ● 未调制的试验场强:30V/m;

  ● 频率增加的步长:1%。
———驻留时间应符合9.3.1.2的规定。
———试验配置的示例,参见附录H中图H.1。
验收准则:B。

9.3.5 射频电磁场(电流电路中有电流)试验

试验应按GB/T17626.3或GB/T17626.20,在9.1中规定的条件以及下列条件下进行:
———仪表在工作状态:

  ● 电压电路和辅助电源电路(若有)施加标称电压;

  ● 电流电路应施加GB/T17215.3(所有部分)对各准确度等级仪表给出的电流值;

  ● 功率因数(或sinφ)应按GB/T17215.3(所有部分)对各准确度等级仪表的给出值;

  ● 此外,在7.1规定的参比条件下,被测试验信号应保持恒定。
———暴露于电磁场中的电缆长度:1m;该要求适用于电流电缆、电压电缆、输入/输出电缆和通信

电缆;如有分离指示显示器,分离指示显示器和仪表之间的电缆长度应按制造商的规定,但不

应小于1m。
———试验应施加在仪表的每个表面:

  ● 频带:80MHz~6GHz:以1kHz正弦波对信号进行80%调幅载波调制;

  ● 未调制的试验场强:10V/m;

  ● 频率增加的步长:1%。
———载波频率的每个增量间隔的误差都应被监测,并应符合GB/T17215.3(所有部分)对各准确度

等级仪表规定的误差偏移极限。
———驻留时间应符合9.3.1.2的规定。
———试验配置的示例,参见图H.2。
验收准则:A。

9.3.6 快速瞬变脉冲群试验

试验应按GB/T17626.4,在9.1中规定的条件以及下列的条件下进行:
———仪表在工作状态:

  ● 电压电路和辅助电源电路(若有)施加标称电压;

  ● 电流电路施加GB/T17215.3(所有部分)对各准确度等级仪表给出的电流值;

  ● 功率因数(或sinφ)应按GB/T17215.3(所有部分)对各准确度等级仪表的给出值;

  ● 此外,在7.1规定的参比条件下,被测试验信号应保持恒定。
———耦合器与被试仪表之间的电缆长度:1m。
———试验电压应以共模模式每次作用于一个端口:

  ● 电网电源端口和电流互感器端口:±4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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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LV辅助电源端口:±2kV;

  ● HLV信号端口:±2kV(所有端子作为一个信号组一起试验);

  ● ELV辅助电源端口和ELV信号端口:±1kV(所有端子作为一个信号组一起试验)。
———试验持续时间:每一极性60s。
———重复速率:100kHz。
———试验配置的示例,参见图H.3、图H.4、图H.5、图H.6。
验收准则:A;试验期间,指示显示器性能的暂时降低或失去是允许的。

9.3.7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干扰试验

试验应按GB/T17626.6,在9.1中规定的条件以及下列的条件下进行:
———仪表在工作状态:

  ● 电压电路和辅助电源电路(若有)施加标称电压;

  ● 电流电路施加GB/T17215.3(所有部分)对各准确度等级仪表给出的电流值;

  ● 功率因数(或sinφ)应按GB/T17215.3(所有部分)对各准确度等级仪表的给出值;

  ● 此外,在7.1规定的参比条件下,被测试验信号应保持恒定;

  ● 多相仪表接入带单相负载的平衡电压系统。如果仪表的计量设计对所有三相是相同的,
单相试验是足够的;否则,应逐相试验。

———试验应施加在电网电源端口、电流互感器端口、辅助电源端口、HLV信号端口和ELV信号端

口的所有端子(作为信号组一起试验):

  ● 频率范围:150kHz~80MHz;

  ● 电压水平:10V;

  ● 频率增加的步长:1%。
———每个载波频率的增量间隔的误差都应被监测,并应符合GB/T17215.3(所有部分)对各准确度

等级仪表规定的误差偏移极限。
———驻留时间应符合9.3.1.2的规定。
验收准则:A。

9.3.8 传导差模电流干扰试验

本项试验用于验证仪表抗源自电力电子和电力线通信系统的2kHz~150kHz传导差模电流干扰

的能力,参见附录I。
仅进行传导差模电流干扰试验,不需要进行传导差模电压干扰试验。
试验应按IEC61000-4-19:2014,在9.1中规定的条件以及下列的条件下进行:
———仪表在工作状态:

  ● 电压电路和辅助电源电路(若有)施加标称电压;

  ● 电流电路施加GB/T17215.3(所有部分)对各准确度等级仪表给出的电流值;

  ● 功率因数(或sinφ)应按GB/T17215.3(所有部分)对各准确度等级仪表的给出值;

  ● 此外,在7.1规定的参比条件下,被测试验信号应保持恒定;

  ● 多相仪表接入带单相负载的平衡电压系统;如果仪表的计量设计对所有三相是相同的,单
相试验是足够的;否则,应逐相试验。

———应采用具有间歇的CW(连续波)脉冲和矩形调制脉冲的试验波形曲线(IEC61000-4-19:2014
中5.2.2和5.2.3)。

———差分试验电流:

a) 直接接入仪表,差分试验电流Idiff应施加到电网电源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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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kHz~30kHz:Idiff=3A;
● 30kHz~150kHz:Idiff=1.5A。

b) 经互感器接入仪表,差分试验电流Idiff应施加到电流互感器端口:
● 2kHz~30kHz:Idiff=0.03Imax;
● 30kHz~150kHz:Idiff=0.015Imax。

———试验期间,Idiff允差应为所选等级的±5%。
———频率增加的步长:1%。
———驻留时间应符合9.3.1.2的规定。
———试验配置的示例,参见图I.1。
验收准则:A。

9.3.9 浪涌试验

试验应按GB/T17626.5,在9.1中规定的条件以及下列的条件下进行:

a) 仪表在工作状态:

  ● 电压电路和辅助电源电路(若有)施加标称电压;

  ● 电流电路无电流,且电流端子应开路;

  ● 浪涌发生器与仪表之间的电缆长度:1m。

b) 浪涌试验信号应施加在:

  1) 电网电源端口和电流互感器端口:
● 差模模式(每一线对线,每一线对中线):4kV;
● 发生器源阻抗:2Ω;
● 应在每一电流输入端子悬空(不连接,开路)的情况下,对电流互感器端口进行试验。

  2) HLV辅助电源端口及HLV信号端口:
● 差模模式:2kV;
● 发生器源阻抗:2Ω。

  3) ELV辅助电源端口和ELV信号端口:
● 仅以共模模式,作为一个信号组试验:1kV;
● 发生器源阻抗:42Ω。

c) 浪涌试验信号应在交流电压基波波形的0°、90°、180°和270°相位角施加。

d) 试验持续时间:5次正极性和5次负极性,应以每分钟一次的速率施加浪涌试验信号。
验收准则:B。

9.3.10 振铃波试验

振铃波试验背景的描述,参见附录J。
试验应按GB/T17626.12,在9.1中规定的条件以及下列的条件下进行:

a) 仪表应在工作状态:

  ● 电压电路和辅助电源电路(若有)施加标称电压;

  ● 电流电路无电流,且电流端子应开路;

  ● 振铃波发生器与仪表之间的电缆长度:1m。

b) 振铃波试验波形应施加在:

  1) 电网电源端口、电流互感器端口:
● 共模模式(每一线和中线对地):4kV;
● 差模模式(每一线对线、每一线对中线):2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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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器源阻抗:12Ω;
● 应在每一电流输入端子悬空(不连接,开路)的情况下,对电流互感器端口进行试验。

  2) HLV辅助电源端口和HLV信号端口:
● 共模模式(每一线和中线对地):4kV;
● 差模模式(每一线对线、每一线对中线):2kV;
● 发生器源阻抗:12Ω。

  3) ELV辅助电源端口和ELV信号端口:
● 共模模式:1kV;
● 发生器源阻抗:30Ω;
● 通信端口和信号端口应作为一个信号组进行试验,仅以共模模式。

c) 振铃波试验信号应在交流电压基波波形的0°、90°、180°和270°相位角施加。

d) 试验持续时间:5次正极性和5次负极性,应以每分钟一次的速率施加试验信号。
验收准则:B。

9.3.11 阻尼振荡波试验

本试验仅适用于经电压互感器接入仪表。
试验应按GB/T17626.18,在9.1中规定的条件以及下列的条件下进行:
———仪表应在工作状态:

  ● 电压电路和辅助电源电路(若有)施加标称电压;

  ● 电流电路施加GB/T17215.3(所有部分)对各准确度等级仪表给出的电流值;

  ● 功率因数(或sinφ)应按GB/T17215.3(所有部分)对各准确度等级仪表的给出值;

  ● 此外,在9.1规定的参比条件下,被测试验信号应保持恒定。
———试验电压应施加在电网电源端口、HLV辅助电源端口和HLV信号端口,以两种方式:

  ● 共模模式:2.5kV;

  ● 差模模式:1.0kV。
———试验频率:

  ● 100kHz,重复速率:40Hz;

  ● 1MHz,重复速率:400Hz。
———试验持续时间:60s(每种试验频率以2s开通、2s关断,进行15个周期)。
验收准则:A。

9.3.12 外部恒定磁场试验

本试验用于验证在正常工作环境下仪表对可能出现的外部恒定磁场的抗干扰能力;任何高于下述

试验条件的要求,宜由制造商和用户之间商定。
试验应在9.1中规定的条件以及下列的条件下进行:
———仪表应在工作状态:

  ● 电压电路和辅助电源电路(若有)施加标称电压;

  ● 电流电路施加GB/T17215.3(所有部分)对各准确度等级仪表给出的电流值;

  ● 功率因数(或sinφ)应按GB/T17215.3(所有部分)对各准确度等级仪表的给出值;

  ● 此外,在7.1规定的参比条件下,被测试验信号应保持恒定。
———将50mm×50mm×50mm表面中心磁感应强度为200mT±20mT的磁铁分别放置在仪

表按正常使用安装时所有可触及的表面。
———每个表面的试验时间不应小于2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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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准则:A。

  注:产生外部恒定磁场的工具可以是永磁铁,也可以是电磁铁(具备永磁铁衰减特性),其表面磁感应强度为

200mT±20mT,参见附录K。

9.3.13 外部工频磁场试验

试验应按IEC61000-4-8:2009,在9.1中规定的条件以及下列的条件下进行:
———仪表应在工作状态:

  ● 电压电路和辅助电源(若有)电路施加标称电压;

  ● 电流电路施加GB/T17215.3(所有部分)对各准确度等级仪表给出的电流值;

  ● 功率因数(或sinφ)应按GB/T17215.3(所有部分)对各准确度等级仪表的给出值;

  ● 此外,在7.1规定的参比条件下,被测试验信号应保持恒定。
———试验应施加在仪表的三个垂直平面上:

  ● 由与施加在仪表上的电压相同频率的电流产生外部磁感应,被试仪表置于感应线圈的

中心;
改变外部磁感应对仪表的方向和相位,以仪表误差的最大偏移量确定为仪表处于外部工

频磁场最不利的方向和相位影响的条件;

  ● 感应线圈按IEC61000-4-8:2009中6.3.3a;

  ● 浸入试验方式;磁感应强度为0.5mT(400A/m)。
———试验持续时间应为1min。
验收准则:A。

9.3.14 外部工频磁场(无负载条件)试验

试验应按IEC61000-4-8:2009,在9.1中规定的条件以及下列的条件下进行:
———仪表应在工作状态:

  ● 电压电路施加1.15倍的标称电压;

  ● 辅助电源电路(若有)施加标称电压;

  ● 电流电路无电流,且电流端子应开路。
———试验应施加在仪表的三个垂直平面上:

  ● 由与施加在仪表上的电压相同频率的电流产生外部磁感应,被试仪表置于感应线圈的

中心;
改变外部磁感应对仪表的方向和相位,以仪表误差的最大偏移量确定为仪表处于外部工

频磁场最不利的方向和相位影响的条件;

  ● 感应线圈按IEC61000-4-8:2009中6.3.3a;

  ● 浸入试验方式;磁感应强度为0.5mT(400A/m)。
———试验时间:20τ,τ的计算见公式(5)。
验收准则:仪表的测试输出不应产生多于一个的脉冲;对机电式仪表,仪表的转子不应产生完整的

一圈转动。

9.3.15 外部工频磁场干扰试验

试验应按IEC61000-4-8:2009,在9.1中规定的条件以及下列的条件下进行:
———仪表应在工作状态:

  ● 电压电路和辅助电源电路(若有)施加标称电压;

  ● 电流电路无电流,且电流端子应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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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应施加在仪表的每个表面:

  ● 由与施加在仪表上的电压相同频率的电流产生外部磁感应,被试仪表置于感应线圈的

中心;
改变外部磁感应对仪表的方向和相位,以仪表误差的最大偏移量确定为仪表处于外部工

频磁场最不利的方向和相位影响的条件;

  ● 感应线圈按IEC61000-4-8:2009中6.3.3a;

  ● 浸入试验方式;短时磁场(3s)施加在仪表三个垂直平面上;

  ● 短时(3s)磁感应强度:1000A/m。
验收准则:B。

9.3.16 无线电干扰抑制试验

试验应按IECCISPR32,在9.1中规定的条件以及下列的条件下进行:
———仪表应在工作状态:
———电压电路和辅助电源电路(若有)施加标称电压;
———电流电路应施加Itr~2Itr的电流(以线性负载引出);
———与每一电压电路、辅助电源电路及电流电路端子的连接,应使用长度为1m的无屏蔽电缆;
———如果规定在远离仪表(距离超过1m)处或在金属计量柜外安装分离指示显示器,则可在试验

区域外或低于参考地平面放置分离指示显示器来测试仪表;这种情况下,也应在试验区域之外

或低于参考地平面放置仪表来测试分离指示显示器;在任何情况下,仪表及其指定的分离指示

显示器都应满足验收准则。
验收准则:
———试验结果应符合IECCISPR32中对B级设备给出的限值;
———IECCISPR32:2015对A级设备给出的限值仅对用于安装在工业环境中的仪表型式是可接

受的。

  注:工业场所(环境)的实例,包括但不限于:制造厂、采矿或钻井作业、变电站、发电厂。

9.4 抗其他影响的试验

9.4.1 通用要求

相对于参比条件,由影响量或干扰引起的误差偏移应符合GB/T17215.3(所有部分)对各准确度等

级仪表规定的误差偏移极限。
仪表应在工作状态下试验:
———电压电路和辅助电源电路(若有)施加标称电压;
———9.1规定的条件适用,除非另有规定。

9.4.2 电流和电压电路中的谐波影响试验

9.4.2.1 通用要求

试验用于验证在测量各种非正弦电流和电压信号时的仪表准确度。
试验应施加在电网电源端口和电流互感器端口,除非另有规定。测试电路图应按图L.1。

9.4.2.2 电流和电压电路中谐波———第5次谐波试验

试验应按9.4.1及9.4.2.1规定的条件,按下列规定进行:
———基波频率电流:I1=0.5Imax;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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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波频率电压:U1=Unom;
———基波频率功率因数(或sinφ1)为1;
———第5次谐波电压含量:U5=0.1Unom;
———第5次谐波电流含量:I5=0.4I1;
———谐波功率因数cosφ5(或sinφ5)为1;

  注1:由第5次谐波产生的谐波有功功率P5=0.1U1×0.4I1=0.04P1;即,总有功功率(基波+谐波)=1.04P1。

  注2:sinφ5 为1意味着:第5次谐波的相位滞后第5次谐波电压90°(或者,对50Hz信号为1ms;对60Hz信号为

0.833ms)。

———基波电压和谐波电压在正向过零点时同相。
仪表施加试验波形时,相对于参比波形的误差偏移不应超过GB/T17215.3(所有部分)对各准确度

等级仪表规定的误差偏移极限。
验收准则:A。

9.4.2.3 电流和电压电路中谐波———方顶波波形试验

试验应按9.4.1及9.4.2.1规定的条件,按下列规定进行:
———试验应按表L.1规定的方顶波波形进行。单次谐波的电压幅度不应大于0.12U1/h,单次谐波

的电流幅度不应大于I1/h,其中h是谐波次数,U1 和I1 分别是基波电压和基波电流。表L.1
中的电流幅度波形图由图L.9表示;电流有效值不得超过Imax,即中表L.1的基波电流分量I1
不得超过0.93Imax;各次谐波幅度的计算分别与电压或电流基波频率分量的幅度有关,各次谐

波相位角的计算分别与基波频率电压或电流过零点有关;
———试验至少应在10Itr、功率因数为1的条件下进行,其中功率因数为基波分量功率因数。

  注:图形中的给出值仅适用于50Hz。对其他频率,参数相应调整。

谐波同时施加在电压和电流电路时,仪表相对于正弦条件时的误差偏移不应超过GB/T17215.3
(所有部分)对各准确度等级仪表规定的误差偏移极限。

验收准则:A。

9.4.2.4 电流和电压电路中谐波———尖顶波波形试验

试验应按9.4.1及9.4.2.1规定的条件,按下列规定进行:
———试验应按表L.2规定的尖顶波波形进行。单次谐波的电压幅度不应大于0.12U1/h,单谐波的

电流幅度不应大于I1/h,其中h是谐波次数,U1 和I1 分别是基波电压和基波电流。表L.2中

的电流幅度波形图由图L.10表示;电流峰值不得超过1.4Imax,即中表L.2的基波电流分量I1
(有效值)不得超过0.568Imax;各次谐波幅度的计算分别与电压或电流基波频率分量的幅度有

关,各次谐波相位角的计算分别与基波频率电压或电流过零点有关;
———试验至少应在10Itr,功率因数为1的条件下进行,其中功率因数为基波分量功率因数。

  注:图形中的给出值仅适用于50Hz。对其他频率,参数相应调整。

谐波同时加在电压和电流电路时,仪表相对于正弦条件时的误差偏移不应超过GB/T17215.3(所
有部分)对各准确度等级仪表规定的误差偏移极限。

验收准则:A。

9.4.2.5 电流电路中的间谐波———脉冲串触发波形试验

试验应按9.4.1及9.4.2.1规定的条件,按下列规定进行:
———间谐波的影响试验应以图L.1所示的电路进行或采用能产生要求波形的其他试验设备进行;
———如图L.2所示,施加具有2倍峰值并且2个周期接通和2个周期关断的脉冲串触发电流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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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测量相对于正弦条件时的误差偏移(当电流有效值为1.41倍时,被测功率宜与原正弦信

号时的功率相同),试验时不应引入直流电流;
———试验期间,电流的峰值不应超出1.4Imax;
———试验期间,电压的畸变因数应小于2%;
———试验至少应在10Itr、功率因数(或sinφ)为1的条件下进行。

  注:图形中的给出值仅适用于50Hz。对其他频率,参数相应调整。

验收准则:A。

9.4.2.6 电流电路中的奇次谐波———90°相位触发波形试验

试验应按9.4.1及9.4.2.1规定的条件,按下列规定进行:
———奇次谐波的影响试验应以图L.1所示的电路进行或采用能产生要求波形的其他试验设备

进行;
———如图L.4所示,施加具有2倍峰值电流、并在正弦波形周期的第一个和第三个1/4波形为零的

电流波形时,应测量相对于10Itr、功率因数(或sinφ)为1正弦条件时的误差偏移(被测功率宜

与原正弦信号时的功率相同);
———试验期间,电流的峰值不应超出1.4Imax;
———试验期间,电压的畸变因数应小于2%;
———试验至少应在10Itr、功率因数(或sinφ)为1的条件下进行。

  注:图形中给出值仅适用于50Hz。对其他频率,参数相应调整。

验收准则:A。

9.4.2.7 直流和偶次谐波———半波整流波形试验

本试验仅适用于直接接入仪表。试验应按9.4.1及9.4.2.1规定的条件,按下列规定进行:
———直流和偶次谐波的影响试验应以图L.6所示的电路进行或采用能产生要求波形的其他试验设

备进行;电流波形如图L.7所示;

———在流过标准电能表的电流幅度为仪表试验电流的2倍(即,I=Imax/2)且半波整流情况下,应
测量仪表在试验电流情况下相对于正弦条件下的误差偏移;

———试验信号的功率因数(或sinφ)按GB/T17215.3(所有部分)对各准确度等级仪表的给出值;
———试验期间,电压的畸变因数应小于2%。

  注:图形中给出值仅适用于50Hz。对其他频率,参数相应调整。

验收准则:A。

9.4.3 负载不平衡试验

本试验仅适用于多相仪表和单相三线仪表。试验应按9.4.1规定的条件,按下列规定进行:
———仅在一个电流电路施加GB/T17215.3(所有部分)对各准确度等级仪表给出的电流时,应测量

仪表相对平衡负载时固有误差的偏移;
———应在功率因数(或sinφ)为1和功率因数(或sinφ)为0.5感性情况下,对所有电流电路试验;

  ● 对直接接入仪表,试验至少应在电流为Itr、10Itr和Imax条件下进行;

  ● 对经互感器接入仪表,试验至少应在电流为Itr、10Itr和Imax的条件下进行。
验收准则:A。

9.4.4 电压改变试验

本试验应施加于电网电源端口。试验应按9.4.1规定的条件,按下列规定进行: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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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Umin≤试验电压≤1.1Umax,试验至少应在10Itr、功率因数(或sinφ)为1以及功率因数(或
sinφ)为0.5感性的条件下进行,试验电压至少包括0.9Umin和1.1Umax;

———0.8Umin≤试验电压<0.9Umin以及1.1Umax<试验电压≤1.15Umax,试验至少应在10Itr、功率因

数(或sinφ)为1的条件下进行,试验电压至少包括0.8Umin、0.85Umin和1.15Umax;
———0≤试验电压<0.8Umin,试验至少应在10Itr、功率因数(或sinφ)为1的条件下进行,试验电压

至少包括0.7Umin、0.6Umin、0.5Umin、0.4Umin、0.3Umin、0.2Umin、0.1Umin、0V;
———如果仪表有一个明确的关机电压,电压改变的试验点应包括关机电压以上的一个点及关机电

压以下的一个点;较低试验点应在关机电压以下2V的范围内,较高的试验点应在开启电压以

上2V的范围内;
对多相仪表,试验电压应平衡。
仪表的基本功能应按表24评价。

表24 电压改变影响下仪表基本功能的评价

电压改变
仪表基本功能

电能测量 指示显示 开关动作e

0.9Umin≤U≤1.1Umax
a 验收准则:A 验收准则:A 验收准则:A

0.8Umin≤U<0.9Umin

1.1Umax<U≤1.15Umax

验收准则:A 验收准则:A 验收准则:A

0≤U<0.8Umin

误差可在+10%和-100%之间变化b,d

验收准则:Bc
验收准则:Ab,d 验收准则:Ab,d

1.15Umax<U≤1.9Umax
f 见9.4.16

  aUmin和Umax分别指规定的最低标称电压和最高标称电压。三相三线仪表,Umin和Umax分别指规定的最低标称

线-线电压和最高标称线-线电压。
b 对仅由被测电路(电网电源端口)供电的仪表,准则适用于电压高于规定的最低供电电源电压的情况。
c 对仅由被测电路(电网电源端口)供电的仪表,准则适用于电压不高于规定的最低供电电源电压的情况。
d 对由辅助电源供电的仪表,当辅助电源独立于被试电网电源时,准则适用于整个电压改变范围。
e 适用于负载控制开关和电源控制开关。
f 该值代表按9.4.16(接地故障)施加的故障条件;仅适用于经互感器接入仪表。

9.4.5 环境温度改变试验

试验应按9.4.1规定的条件,按下列规定进行:
———仪表的平均温度系数,应在规定的工作温度范围内任何不小于15K和不大于23K的区间内

测定,并在温度区间内测定仪表的误差;
———试验期间,温度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应超出仪表规定的工作温度范围;
———试验至少应在Itr、10Itr、Imax,功率因数(或sinφ)为1以及功率因数(或sinφ)为0.5感性的条

件下进行。
验收准则:A,每一个平均温度系数都不应超出GB/T17215.3(所有部分)对各准确度等级仪表规

定的平均温度系数极限。

9.4.6 一相或两相电压中断试验

试验应按9.4.1规定的条件,按下列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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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试验不适用于辅助电源端口。
———电压电路和辅助电源电路(若有)施加标称电压。
———有三个测量单元的多相仪表,如果以下相被断开,由断相引起的仪表误差偏移不应超过

GB/T17215.3(所有部分)对各准确度等级仪表规定的极限:

  ● 在三相四线网络中,一相或两相断开,且断开相不为仪表电源电路供电;所有试验情况组

合,总计6次;

  ● 在三相三线网络中(如果仪表是为这种工作方式设计的),三相中的一相断开;所有试验情

况组合,总计3次。
———试验至少应在10Itr、功率因数(或sinφ)为1的条件下进行。
———只由辅助电源供电的多相仪表,不应为本试验的目的中断辅助电源电压。
验收准则:A。

9.4.7 频率改变试验

试验应按9.4.1规定的条件,按下列规定进行:
———被测信号频率应从fnom的-2%改变到+2%;由频率改变引起仪表的误差偏移不应超过

GB/T17215.3(所有部分)对各准确度等级仪表规定的极限;
———对适用于多个标称频率的仪表,本试验应适用于仪表的每一标称频率;频率试验点至少包括

0.98fnom 和1.02fnom;
———试验至少应在10Itr、功率因数(或sinφ)为1以及功率因数(或sinφ)为0.5感性条件下进行。
验收准则:A。

9.4.8 逆相序试验

本试验仅适用于三相仪表。试验应按9.4.1规定的条件,按下列规定进行:
———三相中的任意两相交换相序时,应测量仪表相对于参比条件下的误差偏移,由逆相序引起仪

表的误差偏移不应超过GB/T17215.3(所有部分)对各准确度等级仪表规定的极限;
———试验至少应在10Itr、功率因数(或sinφ)为1的条件下进行。
验收准则:A。

9.4.9 辅助电源电压改变试验

本试验仅适用于具有交流或直流辅助电源的仪表。试验应按9.4.1规定的条件,按下列规定进行:
———试验电压应从标称辅助电源电压的-20%改变到+15%,由辅助电源电压改变引起仪表的误

差偏移不应超过GB/T17215.3(所有部分)对各准确度等级仪表规定的极限;
———适用于工作在多个标称辅助电源电压的仪表,试验电压应从最小标称辅助电源电压的-20%

改变到最大标称辅助电源电压的+15%;
———如果仪表也适用于工作在直流辅助电源电压,试验电压应从标称直流辅助电源电压的-20%

改变到+15%;
———试验至少应在10Itr、功率因数(或sinφ)为1的条件下进行。
验收准则:A。

9.4.10 辅助装置工作试验

试验应按9.4.1规定的条件,按下列规定进行:
———电压电路和辅助电源电路(若有)施加标称电压;
———试验应在连接辅助装置的条件下进行,以创建一个代表使用中典型仪表配置的试验配置;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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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装置的安装和工作或者辅助装置的组合,不应影响仪表的准确度;

  注:例如:用于外部通信的辅助装置(GPRS、CDMA、LTE、PLC、微功率无线等)。

———为指示接线的正确方法,最好标识辅助装置的接线;如果采用插头和插座的方式接线,宜不可

逆;然而,在没有标识或接线是可逆的情况下,仪表在最不利条件的接线条件下试验,其误差偏

移不应超出GB/T17215.3(所有部分)对各准确度等级规定的误差偏移极限;
———所有电缆应按制造商的维护说明书连接(如:电压和电流测量电缆,通信电缆,辅助电源电缆,

I/O电缆,辅助装置电缆等);制造商应提供试验方案,以保证试验期间辅助装置正确工作;
———试验至少应在Itr、Imax,功率因数(或sinφ)为1的条件下进行。
验收准则:A。

9.4.11 短时过电流试验

短时过电流不应损坏仪表。试验应按9.4.1规定的条件,按下列规定进行:
———试验电路应近似无感。
———对多相仪表,试验应逐相进行。
———试验电流和试验持续时间如下:

  ● 直接接入仪表:应施加30Imax、允差为+0%~-10%的短时过电流,施加时间为标称频率

的半个周期,参见附录 M;

  ● 经互感器接入仪表:应施加20Imax、允差为 +0%~-10%的短时过电流,施加时间为

0.5s。
———试验后,在保持电压的情况下,允许仪表恢复到初始温度后(约1h)进行误差测试。
验收准则:A。

9.4.12 负载电流快速改变试验

本试验的目的是验证仪表的准确度对负载电流的快速改变不敏感,参见附录N。
试验应按9.4.1规定的条件,按下列规定进行:
———电压电路和辅助电源电路(若有)施加标称电压;
———功率因数(或sinφ)应按GB/T17215.3(所有部分)对各准确度等级仪表的给出值;
———电流电路应在开通和关断状态之间重复切换,按以下的试验描述在ton期间施加GB/T17215.3

(所有部分)对各准确度等级仪表给出的电流值,并在toff期间中断:

  a) ton=10s,toff=10s,总试验持续时间4h;

  b) ton=5s,toff=5s,总试验持续时间4h;

  c) ton=5s,toff=0.5s,总试验持续时间4h;
———关断时间和开通时间不需要与电网频率的过零点同步;开通状态和关断状态之间的切换应在

标称频率的一个周期内完成。ton和toff的允差是标称频率的±1个周期;
———准确度应在试验后采用读取电能寄存器的方法来验证。
验收准则:A,a)到c)的单独每项试验都适用。

9.4.13 自热试验

试验应按9.4.1规定的条件,按下列规定进行:
———用于给仪表通电的电缆长度为1m,横截面积应保证电流密度在3.2A/mm2 和4A/mm2 之

间;如果这样会导致电缆的横截面积小于1mm2 时,则应使用横截面积为1mm2 的电缆;
———电压电路和辅助电源电路(若有)应施加标称电压,电流电路无电流,A级仪表至少持续1h,

对其他等级仪表(B级、C级、D级和E级)至少持续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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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电流电路施加最大电流Imax,功率因数(或sinφ)为1;电流施加后,应立刻测量仪表误

差,在足够短的间隔时间内准确绘出作为时间函数的误差变化曲线;
———试验应至少进行1h,且在任何情况下,直至20min内误差变化不大于各准确度等级仪表基本

最大允许误差的10%;
———试验结束后,如果误差偏移曲线不平直,以至于在任一20min期间的误差偏移超过基本最大

允许误差的10%,应允许恢复到初始温度,在功率因数(或sinφ)为0.5感性的情况下重复整个

试验;或者如果试验装置在小于30s的时间内可改变负载,则应在Imax、功率因数(或sinφ)为
0.5感性时测量仪表的误差偏移。

验收准则:A。

9.4.14 倾斜试验

本试验仅适用于机电式仪表或其他结构可能受工作位置影响的仪表。试验应按9.4.1规定的条

件,按下列规定进行:
———当仪表从规定的工作位置倾斜到3°的位置时,测量仪表相对于规定工作位置的误差偏移,由

倾斜引起的误差偏移不应超过GB/T17215.3(所有部分)对各准确度等级仪表规定的极限;
———试验至少应在Itr、功率因数(或sinφ)为1以及两个互相垂直的倾斜角度进行。
验收准则:A。

9.4.15 高次谐波试验

由高次谐波引起仪表的误差偏移,不应超过GB/T17215.3(所有部分)对各准确度等级仪表规定的

极限,并且仪表的功能不损坏。试验应按9.4.1规定的条件,按下列规定进行:
———仪表电流电路施加电流Itr,功率因数(或sinφ)为1。
———非同步试验信号(高次谐波):电压值为0.02Unom,电流值为0.1Itr;允差为±5%。
———从15fnom到40fnom扫频的非同步试验信号首先叠加到电压电路,然后叠加到电流电路,测量

相对于正弦条件下的误差偏移。
———非同步试验信号频率应从低频到高频扫频,然后再返回低频,在此期间测量仪表误差。每一谐

波频率,都应取一个读数。
———对多相仪表,所有电压或电流电路可同时试验。
验收准则:A。

9.4.16 接地故障试验

适用于三相四线经互感器接入、接到配有接地故障抑制器或星形接点被隔离的配电网的仪表;在接

地故障且10%过电压情况下,不经受接地故障的另外两线对地的电压将会上升到仪表标称电压的

1.9倍。
试验应按9.4.1规定的条件,按下列规定进行:
———仪表应在工作状态:

  ● 辅助电源电路(若有)施加标称电压;

  ● 电流电路施加GB/T17215.3(所有部分)对各准确度等级仪表给出的电流值;

  ● 此外,在7.1规定的参比条件下,被测试验信号应保持恒定。
———试验应施加在电网电源端口:对三条相线中的某一相模拟接地故障条件下的试验时,所有电压

都提高到标称电压的1.1倍并持续4h;如果仪表适用于多个标称电压值,应使用最高电压值。
———试验时,被试仪表的中线端与仪表试验设备(MTE)的接地端断开,而与仪表试验设备(MTE)

的模拟接地故障的线电压端连接,见附录O;这样,被试仪表不经受接地故障的两电压端子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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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是1.9倍标称相电压。
———模拟接地故障应适用于任意相,共需进行三次试验。
———上述的每个配置(试验)中,试验运行之间的时间为1h。
试验期间,功能或性能的暂时降低或失去是允许的,包括通信的暂时降低或失去、显示器功能的暂

时降低或失去以及嵌入式软件(固件)的自复位,但电源控制开关和负荷控制开关不应意外动作,显示器

显示的电能寄存器内容应读取无歧义。
试验后,仪表功能应不损坏,并应按GB/T17215.3(所有部分)的相关规定正确工作。当仪表恢复

到参比温度时,在参比条件下测量仪表的误差偏移,不应超过GB/T17215.3(所有部分)对各准确度等

级仪表规定的极限。

10 计量性能保护

10.1 通用要求

仪表应具备保护其计量性能的方法。应具备对软件保护(见10.3)、参数保护(见10.4)以及事件记

录(见10.9)的授权访问的等级。
室外仪表,所有用于保护计量性能的方法都应耐受阳光辐射。

10.2 嵌入式软件(固件)标识

应使用嵌入式软件(固件)版本或其他标志明确地标识仪表法制相关软件。嵌入式软件(固件)标识

可由多个部分组成,但至少一部分应专用于法制相关目的。
嵌入式软件(固件)标识应和软件本身不可分开,并应通过命令展示或通过操作显示。
如果符合以下三个条件,可在仪表上直接印嵌入式软件(固件)标识:
———指示显示器无法通过用户接口激活以便显示嵌入式软件(固件)标识,或指示显示器技术上无

法显示嵌入式软件(固件)标识(例如:模拟指示装置或机电计数器);
———仪表没有用于通过命令展示嵌入式软件(固件)标识的接口;
———仪表生产后,嵌入式软件(固件)不可更改,或只有在硬件(或硬件组件)也更改时才可更改。
制造商负责确保将嵌入式软件(固件)标识正确地标记在仪表上。
嵌入式软件(固件)标识及其标识方法应在型式批准试验报告中说明。

10.3 软件保护

10.3.1 预防误操作

通过软件保护,应使无意的、意外的或故意的误操作可能性降至最小。

10.3.2 预防欺诈

法制相关软件应预防通过更换存储装置进行未经授权的修改、加载或更改。需要用安全手段保护

具有加载软件/参数功能的仪表。
只有明确说明的功能才允许通过用户接口激活,这些功能的实现不得降低仪表防止欺诈的能力。
软件保护包括通过机械、电子的合适封印和/或加密方式,使未经授权的干预不可行或易于发现。

10.4 参数保护

确定法制相关特性的参数应防止未经授权的修改。设置的当前参数应能进行验证。
一种仪表型式的所有样品,其型式专有参数相同。该参数在设备型式批准中是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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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型式专有参数是指仅依赖于仪表类型的法制相关参数。此参数是法制相关软件的一部分。

仅在仪表特殊运行模式(如:编程模式)下,设备专有参数才是可调的或可选的。设备专有参数可分

为受保护的(不可改变的)、授权人员(如:仪表拥有人、操作者)可访问的(可设置参数)。

  注2:不允许使用简单密码对参数进行保护。

  注3:可允许授权人员访问一组有限的设备专有参数,这组设备专有参数及其访问限制/规则,宜明确说明。

存储总电能的寄存器清零应视作对设备专有参数的修改。因此,所有适用于设备专有参数的相关

要求适用于清零操作。
仪表在正常计量时,不允许修改影响仪表法制相关特性的设备专有参数。
可规定某些可供用户修改的设备专用参数。在这种情况下,仪表应具备自动地、不可清除地记录设

备专有参数的任何修改的功能,如事件记录。仪表应能展示所记录的数据。
追溯的方法和记录是法制相关软件的一部分,宜受到同样的保护。用于显示追溯的方法和记录的

软件属于法制相关软件。

10.5 仪表和子组件的分离

仪表计量的关键部分(无论软件或硬件)不允许被仪表的其他部分影响。
实现法制相关功能的仪表子组件或电子装置应标识、明确定义并说明。它们构成了仪表的法制相

关部分。如果实现法制相关功能的子组件没有标识,则所有的子组件都应视为用于实现法制相关功能。
型式试验期间,应证明子组件和电子装置的相关功能和数据不允许被由接口接收到的命令所影响。

子组件和电子装置中所有已启用的功能或数据改变的每条命令都应明确分配。

  注:如果法制相关子组件或电子装置与其他法制相关子组件或电子装置相互作用,参见10.7。

10.6 软件分离

实现法制相关功能或包含法制相关数据域的所有软件模块(程序、子程序、对象等)构成仪表的法制

相关软件部分,法制相关软件部分应按10.2明确标识。如果实现法制相关功能的软件模块没有标识,
则整个软件应视作法制相关。

如果法制相关软件部分与其他软件部分通信,应定义软件接口。所有通信应只能通过这个接口进

行。法制相关软件部分和接口应明确说明。应描述软件所有法制相关功能和数据域,以判断软件部分

分离的正确性。
应明确定义并说明构成软件接口的数据域,软件接口包括从法制相关部分输出到接口数据域的代

码,以及从接口输入到法制相关部分的代码。已公布的软件接口不应被绕过。
软件的法制相关部分,用于所有已启用的功能或数据改变的每条命令都应明确分配。应声明并说

明通过软件接口传送的命令。只有已说明的命令才允许通过软件接口激活。制造商应声明其说明命令

的文件是完整的。

10.7 数据存储、通过通信系统传输数据

10.7.1 通用要求

如在测量位置以外的其他地方使用测量值或在测量时间之后使用测量值,在使用这些测量值用于

法制目的之前,测量值可能不得不离开仪表(电子装置、子组件),并在一个不安全的环境中存储或传输,
这种情况下,以下要求适用:

———储存或传输的测量值应附有用于未来法制目的的所有必要相关信息;
———应通过软件方法保护数据,以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以及与测量时间有关的信息的正确性

(如有必要);在从不安全的存储环境读取或从不安全的传输通道接收测量值和附带数据后,用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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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显示或进一步处理的测量值和附带数据的软件应对数据的测量时间、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

验证;如果检测到有不合法的数据,数据应丢弃或标识为不可用;
———用于保护数据的密钥应保密并安全保存在仪表中;在封印被破坏后,需提供一定的方法,才能

输入或读出密钥;
———用于为存储(或传输)配置数据,或读取(或接收)数据后验证数据的软件模块属于法制相关软

件部分。

10.7.2 自动存储

如果测量值要用于其他测量值的计算,该测量值应自动存储。
存储装置应具有足够的稳定性,以保证数据在正常存储条件下不被破坏。应有适用于任何特殊应

用的足够存储容量。

a) 发生以下任一情况,存储数据可被删除:

  ● 交易已经结算;

  ● 数据已被受计量控制的打印设备打印。

  注:此规定不适用于总寄存器和事件记录。

b) 满足a)的要求并且存储空间已满时,如果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允许删除存储数据:

  ● 以与记录顺序相同的顺序删除数据,并且遵守了为特殊应用而设置的规则;

  ● 删除要么自动执行,要么在可能需要特殊访问权限的手动操作之后执行。

10.7.3 数据传输

不允许因传输延时而影响测量。
如果网络服务不可用,不应丢失法制相关的测量数据。

10.7.4 时间戳

时间戳应从仪表的时钟读取。设置时钟应视作是法制相关的,应按10.4采取适当保护方法。
当测量时间对于特殊应用(如:多费率仪表、分时仪表)是必需时,为了降低其不确定性,内部时钟可

通过特殊方法加强(例如:软件方法)。

10.8 维护和升级

10.8.1 通用要求

现场不允许升级仪表法制相关软件。
如果不允许对使用中的仪表进行软件升级,可通过封印设置(物理开关、固化参数)来禁止软件升级

机制。这种情况下,不破坏仪表封印无法升级法制相关软件。
对仪表的功能的正确性没有影响的软件,软件升级后不需要验证。
只有通过型式批准的软件(固件)版本才允许使用。
满足以下要求,可对非法制相关软件部分进行升级:
———法制相关软件与非法制相关软件之间明确分离;
———不破坏封印,整个法制相关软件部分不能进行升级;
———型式批准证书中规定,升级非法制相关部分是可接受的。

10.8.2 验证升级

要升级的软件可本地加载(即,直接在仪表上加载)或通过网络远程加载;加载和安装可以是两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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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步骤或合二为一,这取决于技术方案的需要。
工作人员宜在仪表安装现场验证升级的有效性。
仪表软件升级后(用另一已认证的版本替换或重新安装),在完成仪表检定且完成保护方法的更新

之前,仪表不允许用于法制相关目的。

10.8.3 跟踪升级

跟踪升级指在已经校验过的仪器上改变软件,且改变软件后不需要由工作人员在现场进行后续检

定的过程。
要升级的软件可本地加载(即,直接在仪表上加载)或通过网络远程加载,在事件记录中记录软件升

级。跟踪升级的过程包括几个步骤:加载、完整性检查、来源检查(认证)、安装、登录和激活。
按以下对跟踪升级的要求,对仪表中的软件进行更新:
———跟踪升级应是自动的;实现软件升级的过程中,软件保护环境应与型式批准的要求在同一

水平。
———目标仪表(电子装置、子组件)应有不可升级的、包含完成跟踪升级要求所需的所有检查功能的

固定法制相关软件。
———应使用技术手段来保证加载软件的真实性,即:已加载软件源自型式批准证书的所有者;如果

加载软件未通过真实性检查,仪表应丢弃该软件并使用先前版本的软件。
———应使用技术手段来保证加载软件的完整性,即加载前软件不允许改变;这可通过添加加载软件

的校验和(或哈希代码)以及在加载过程中验证校验和(或哈希代码)来实现;如果加载软件未

通过校验测试,仪表应丢弃该软件并使用先前版本软件;只有不省略跟踪升级过程中的任何步

骤的情况下,才应可继续下载流程。
———为了后续校验、监视或审查,应使用如下的合适技术手段(如:事件记录)来保证仪表软件的跟

踪升级可完全追溯:

  ● 事件记录应至少包含以下信息:升级过程的成功/失败、待安装嵌入式软件(固件)版本的

标识、原安装版本的标识、升级事件的时间戳、下载方的标识;无论成功与否,每一次升级

尝试都应生成一条记录;

  ● 为了保证在现场/审查中至少两次连续成功验证之间的软件的跟踪升级是可追溯的,支持

跟踪升级的存储装置应有充足的容量;已经达到事件记录的存储上限后,应通过技术手段

来保证在不破坏封印的情况下不可进一步加载软件。

  注:此要求使得负责对仪表进行计量监督的检查机构能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对软件的跟踪升级过程进行追溯。

———制造商使用户很好地了解软件升级,且用户不拒绝升级;此外,假设制造商、用户、使用者或仪

表拥有者,根据仪表的使用和安装场所,同意以适当的程序执行软件加载;根据需要以及国家

法规,应得到仪表使用者或拥有者的同意才能对仪表加载软件。

10.9 事件记录的检测功能

如仪表有检测功能,配备的事件记录空间应至少存储100条事件记录,并且事件记录是先入先出类

型的。
在不破坏封印或未经授权访问的情况下[例如,通过代码(密码)或特殊的设备(硬件钥匙等)],事件

记录不能修改或清零。

10.10 验证方法

10.10.1 文档分析和设计验证(AD)

基于制造商提供的被试仪表的文档,验证的前提是被试仪表的文档和明确标识的完整性,即属于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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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功能的软件成套的完整性。
通过文档中的描述评价被试仪表的功能和特性,并判定其是否符合要求,给出所有文档符合性的

结果。

10.10.2 软件特性功能测试验证(VFTSw)

基于制造商提供的被试仪表的文档、使用手册、工作模式以及测试装置。
特性是由软件控制的,如果该特性正确工作,则认为其通过测试,无需进行进一步的软件分析。通

过功能测试,判断仪表软件特性是否符合要求。

10.10.3 各项目所对应的验证方法

表25列出了各项目推荐的验证方法。

表25 各项目推荐的验证方法

序号 项目 推荐的验证方法

1 嵌入式软件(固件)标识 AD+VFTSw

2 软件保护 AD+VFTSw

3 参数保护 AD+VFTSw

4 仪表和子组件的分离 AD

5 软件分离 AD

6 数据存储、通过通信系统传输数据 AD+VFTSw

7 维护和升级 AD

8 事件记录的检测功能 AD+VFTSw

11 型式试验

11.1 试验条件

除非在有关条款中另有说明,所有试验在7.1给出的参比条件下进行。
型式试验应在一个或几个仪表样品上进行,以确定其具体特性,并证明其与本部分要求的符合性。
推荐的试验顺序,见附录P。
如果仪表适用于安装分离指示显示器工作,仪表应安装分离指示显示器进行试验。
在对型式试验后的仪表进行修改的情况下,仅对因修改而可能影响到仪表的特性部分进行的试验,

被认为是必要的。

11.2 型式试验报告

型式试验应以试验报告作为证明文件,报告中应包括复现型式试验的所有必要信息。特别应记录:
———被测仪表型式的商标、型式试验所涵盖的所有生产配置。
———制造商的名称和地址。
———测试实验室的名称、地址以及其认证信息。
———代表被测仪表型号和配置的标识,包括制造年份、生产序列号和嵌入式软件(固件)版本号。
———分离指示显示器和试验中使用的所有辅助装置的标识,包括制造年份、生产序列号和嵌入式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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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固件)版本号。
———对每项试验,应记录:

  ● 被测仪表的型号、配置、序列号以及嵌入式软件(固件)版本号的标识;对已认证的测试实

验室:认证证明;对其他实验室:标准表以及使用的其他试验设备的标识:品牌、产品类别、
型号和序列号;测试设备的校准日期;

  ● 当标准允许选择试验方法时,应具有所采用的试验方法的说明;

  ● 试验结果(试验数据)与验收准则比对、通过/不合格的合理判断;

  ● 保证试验可执行和可重现的任何必要的具体条件;

  ● 任何使用的具体条件,例如:电缆的长度或型号、屏蔽或接地、或者达到符合性所要求的仪

表工作条件;

  ● 试验布局的照片,因为试验布局可能影响试验结果。
———除上述外,首次型式试验后,后续对仪表做出修改的试验处理:

  ● 仪表修改的技术说明;

  ● 为验证修改的符合性而选择的有限试验必要的理由。
如果仪表仅符合A级发射限值(见9.3.16“无线电干扰抑制”),应在仪表型式试验报告中明确

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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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与GB/T17215.211—2006相比的主要技术变化

  本部分参考了IEC62052-11:2020文件,将OIMLR46-1/-2:Edition2012(E)(以下简称“R46”)
中高于以及IEC62052-11:2020文件所没有的要求和试验,以及经我国智能电网建设数亿只电能表较

长期的现场运行实践证明的先进适用的用户技术要求,纳入了本部分。
本部分与GB/T17215.211—2006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适用范围:

  ● 将适用范围“本部分涉及在户内用和户外用的电能计量设备的型式试验”修改为“本部分

规定了型式试验的通用的机械和电气要求及试验条件、功能和标识的要求、有关气候和电

磁环境的要求及试验条件、抗外部影响试验和试验条件以及嵌入式软件要求”(见第1章,

2006年版的第1章);

  ● 增加了分离指示显示器(见第1章)。
———术语和定义:

  ● 增加了IR46中最小电流(Imin)(见3.5.2)、转折电流(见3.5.3)、标称电压(Unom)(见3.5.5),
标称频率(fnom)(见3.5.6)、固有误差(见3.5.12)、初始固有误差(见3.5.13)、(准确度的)耐
久性(见3.5.18)、干扰(见3.6.2)、与缺陷有关的定义(见3.10)、与计量性能保护有关的定

义(见3.11);

  ● 修改了起动电流(Ist)(见3.5.1,2006年版的3.5.1.1)、最大电流(Imax)(见3.5.4,2006年版

的3.5.2),准确度等级(见3.5.9,2006年版的3.5.5);

  ● 删除了“基本电流”“额定电流”“参比电压”“参比频率”“等级指数”(见2006年版的3.5.1.2、

3.5.1.3、3.5.3、3.5.4、3.5.5)。
———标准电量值:

  ● 按R46,增加了适用于我国的转折电流的标准值和例外值(见4.2.1);按仪表准确度等级,
规定了Imax/Ist、Imax/Imin、Imax/Itr应满足的要求(见4.2.2、4.2.3、4.2.4)。

  ● 增加了功率消耗要求(见4.4)。
———结构:

  ● 按R46,修改了振动试验(见5.2.2,2006年版的5.2.2.3);

  ● 增加了分离指示显示器的有关要求(见5.1、5.4.4、5.5.2);

  ● 增加了电脉冲输入的要求和试验方法(见5.8);

  ● 删除了与安全有关的结构要求和试验(见2006年版第5章);
———仪表的标识和文件:

  ● 按R46,修改了有功电能表的电流标识,采用“Imin-Itr(Imax)”方式来标识(见6.2,2006年

版的5.12.1);

  ● 按R46,增加了详细描述“标识和文件要求”(见表9)。
———计量性能:

  ● 增加了适用于有功电能表和无功电能表的“通用试验条件”(见7.1);

  ● 增加了“准确度验证的方法”(见7.2);

  ● 增加了符合R46的“仪表常数试验”(见7.3);

  ● 增加了符合R46的“无负载条件(潜动)试验”(见7.4);

  ● 增加了符合R46的“起动电流试验”(见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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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增加了符合R46的“初始固有误差的测定试验”(见7.6);

  ● 增加了“重复性试验”(见7.7);

  ● 增加了“变差要求试验”(见7.8);

  ● 增加了“负载电流升降变差试验”(见7.9);

  ● 增加了“误差一致性试验”(见7.10);

  ● 增加了“由影响量引起的误差极限试验”(见7.11);

  ● 增加了“电能示值组合误差试验”(见7.12);

  ● 增加了“计时准确度要求和试验”(见7.13);

  ● 增加了符合R46的“组合最大允许误差”(见7.14)。
———气候环境:

  ● 按R46,修改了室内仪表和室外仪表的温度范围(见表14,2006年版的6.1);增加了温度

极限(见表15)、环境等级(见表16)以及其他气候条件(见表17);

  ● 集成R46和IEC62052-11更为严酷的试验条件,修改了高温试验(见8.4.2,2006年版的

6.3.1)、低温试验(见8.4.3,2006年版的6.3.2)、交变湿热试验(见8.4.4,2006年版的6.3.3);

  ● 按R46,修改了适用于室外仪表的“阳光辐射防护”(见8.4.5,2006年版的6.3.4);

  ● 集成GB/T17215.9321和R46的较高要求,增加了耐久性试验要求(见8.4.8);

  ● 删除了“相对湿度”,以环境等级代替(见2006年版的6.2)。
———外部影响:

  ● 增加了外部影响试的通用要求(见9.1);

  ● 增加了外部影响试验的“验收准则”(见9.2)。
———电磁兼容(EMC)试验:

  ● 增加了“电磁兼容试验的驻留时间”要求(见9.3.1.2);

  ● 增加了“电磁兼容试验的仪表端口”(见9.3.1.3);

  ● 按R46要求,修改了“电压暂降和短时中断试验”(见9.3.2.1,2006年版的7.1.2);

  ● 增加了“直流电压暂降和短时中断试验”(见9.3.2.2);

  ● 修改了射频电磁场试验(见9.3.4、9.3.5,2006年版的7.5.3);

  ● 增加了“传导差模电流干扰试验”(见9.3.8);

  ● 增加了“振铃波试验”(见9.3.10);

  ● 增加了符合国内用户需求的要求和试验方法的“外部恒定磁场试验”(见9.3.12);

  ● 增加了适用于国内用户需求的“外部工频磁场(无负载条件)试验”(见9.3.14);

  ● 增加了符合R46的“外部工频磁场干扰试验”(见9.3.15);

  ● 修改了无线电干扰抑制试验(见9.3.16,2006年版的7.5.8)。
———抗其他影响量的试验:

  ● 增加了“抗其他影响量的试验通用要求”(见9.4.1);

  ● 增加了“电流和电压电路中的谐波影响试验通用要求”(见9.4.2.1);

  ● 增加了“电流和电压电路中谐波———第5次谐波试验”(见9.4.2.2);

  ● 增加了符合R46的“电流和电压电路中谐波———方顶波试验”(见9.4.2.3);

  ● 增加了符合R46的“电流和电压电路中谐波———尖顶波试验”(见9.4.2.4);

  ● 增加了符合R46的“电流电路中间谐波———脉冲串触发波形试验”(见9.4.2.5);

  ● 增加了符合R46的“电流电路中奇次谐波———90°相位触发波形试验”(见9.4.2.6);

  ● 增加了符合R46的“直流和偶次谐波———半波整流波形试验”(见9.4.2.7);

  ● 增加了符合R46的“负载不平衡试验(见9.4.3)”;

  ● 增加了符合R46的“电压改变试验”(见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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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增加了符合R46的“环境温度改变试验”(见9.4.5);

  ● 增加了“一相或两相中断试验”(见9.4.6);

  ● 增加了“频率改变试验”(见9.4.7);

  ● 增加了“逆相序试验”(见9.4.8);

  ● 增加了“辅助电源电压改变试验”(见9.4.9);

  ● 增加了“辅助装置工作试验”(见9.4.10);

  ● 增加了“短时过电流试验”(见9.4.11);

  ● 增加了“负载电流快速改变试验”(见9.4.12);

  ● 增加了符合R46的“自热试验”,并规定了试验电缆横截面积的要求(见9.4.13);

  ● 增加了符合R46的“倾斜试验”(见9.4.14);

  ● 增加了符合R46的“高次谐波试验”(见9.4.15)。
———增加了符合R46的“计量性能保护要求”(见10)。
———型式试验:

  ● 增加了“仪表(如安装分离指示显示器)应安装分离指示显示器一起进行试验”的要求(见

11.1);

  ● 增加了“型式试验报告”要求(见11.2)。
———附录:

  ● 增加了“本部分与GB/T17215.211—2006相比的主要变化”(见附录A);

  ● 增加了“A类和B类电脉冲”(见附录C);

  ● 增加了“符合GB/T3369.1的特殊应用和长距离的电脉冲”(见附录D);

  ● 增加了“仪表符号和标志”,方便标准使用(见附录E);

  ● 增加了“组合误差的推算”(见附录F);

  ● 增加了“仪表端口”(见附录G);

  ● 修改了电磁兼容试验的试验设置(见附录H,2006年版的附录E);

  ● 增加了“传导差模电流干扰试验”(见附录I);

  ● 增加了“振铃波试验”(见附录J);

  ● 增加了“外部磁场影响试验用磁铁”,删除不适用本部分的用于外部恒定磁场试验的电磁

铁(见附录K);

  ● 增加了“电流和电压电路中谐波影响试验的测试电路图”,符合R46的方顶波(见图L.9和

表L.1)和尖顶波(见图L.10和表L.2)试验波形(见附录L);

  ● 增加了“短时过电流试验波形”(见附录 M);

  ● 增加了“负载电流快速改变试验”(见附录N);

  ● 修改了“推荐的试验顺序表”(见附录P,2006年版的附录F);

  ● 删除了“环境温度和相对湿度的关系”(见2006年版的附录A);

  ● 删除了“电压暂降和短时中断影响的试验波形”(见2006年版的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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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光测试输出

  图B.1和图B.2分别给出了光测试输出的试验布局和波形。

图B.1 光测试输出的试验布局

  说明:

ton———导通时间,≥0.2ms;

toff———关断时间,≥0.2ms;

tT———过渡时间,<20μs。

图B.2 光测试输出的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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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A类和B类电脉冲

C.1 脉冲输出的电气性能

电脉冲输出物理接口见图C.1。

  说明:

U ———输出装置端子两端的电压;

I ———脉冲输出装置中的电流。

图C.1 电脉冲输出物理接口

规定的工作条件见表C.1。

表C.1 规定的工作条件

参数 A类脉冲装置 B类脉冲装置

最大电压(Umax) 27V(d.c.) 15V(d.c.)

导通(ON)状态最大电流 27mA 15mA

导通(ON)状态最小电流 10mA 2mA

关断(OFF)状态最大电流 2mA 0.15mA

  注1:传输的最大距离取决于电缆的质量和使用环境,并宜明确定义。

  注2:如果要求对传输线中其他类似的伪脉冲、短路或开路等功能进行检测,参见附录D中具有规定值的方案。

C.2 脉冲输出波形

电脉冲输出波形见图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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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ton———导通时间,≥30ms;

toff———关断时间,≥30ms;

tT———过渡时间,<5μs。

图C.2 电脉冲输出波形

C.3 脉冲输出试验

脉冲输出试验布局见图C.3。

图C.3 脉冲输出试验布局

脉冲输出试验应符合表C.2的要求。

表C.2 脉冲输出试验

脉冲输出状态

试验条件 试验结果

电源电压(UB)

V

电源内阻(Ri)

kΩ

环路电流(I)

mA

电压(U)

V

A类 B类 A类 B类 A类 B类 A类 B类

导通(ON) 18 3 1 1 ≥10 ≥2 ≤8 ≤1

关断(OFF) 27 15 1 1 ≤2 ≤0.15 ≥25 ≥14

C.4 脉冲输入试验

脉冲输入试验布局见图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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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C.4 脉冲输入试验布局

脉冲输入试验应符合表C.3的要求。

表C.3 脉冲输入试验

开关位置 阻值 备注
试验结果(环路电流或电压)

A类 B类

1 R1=800Ω 脉冲输入电源 I≥10mA I≥2mA

2 R2≤1Ω 脉冲输入装置的短路电流 I<27mA I<15mA

3 R3>1MΩ 脉冲输入装置的开路电流 U≤27V U≤15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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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符合GB/T3369.1的特殊应用且长距离的电脉冲

D.1 规定的工作条件和输出脉冲波形

规定的工作条件见表D.1,输出脉冲波形见图D.1。

表D.1 规定的工作条件

参数 最小 最大

开路(Io) 0mA <4mA

关断(OFF)(Ir) 4mA <6.5mA

伪脉冲 (Id) 6.5mA <8.9mA

测量脉冲 (ON)(Ip) 8.9mA <11.4mA

伪脉冲+测量脉冲(Idp) 11.4mA <14mA

短路电流 (Is) 14mA 20mA

电源电压 20V 30V

脉冲持续时间(ton) 30ms 120ms

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 (tT) — ≤5ms

负载阻抗(Ri) — ≤300Ω

距离 — 1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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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tON ———导通时间,30ms≤ton≤120ms;

tOFF———关断时间,≥30ms;

tT ———过渡时间,≤5ms。

图D.1 输出脉冲波形

D.2 脉冲输出试验

脉冲输出试验布局见图D.2。

图D.2 脉冲输出试验布局

脉冲输出试验应符合表D.2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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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2 脉冲输出试验

脉冲输出状态

试验条件 试验结果

电源电压UB

V

电源内阻Ri

Ω

环路电流I
mA

开路 20~30 226 0≤I<4

关断(OFF) 20~30 226 4≤I<6.5

伪脉冲 20~30 226 6.5≤I<8.9

测量脉冲(ON) 20~30 226 8.9≤I<11.4

伪脉冲+测量脉冲 20~30 226 11.4≤I<14

短路 20~30 226 14≤I<20

D.3 脉冲输入试验

脉冲输入试验布局见图D.3。

图D.3 脉冲输入试验布局

脉冲输入试验应符合表D.3的要求。

表D.3 脉冲输入试验

开关位置 阻值 备注 试验结果(环路电流或电压)

1 R1=2kΩ 脉冲 8.9≤Ip<11.4mA

2 R2≤1Ω 短路 14≤Is<20mA

3 R3>1MΩ 开路 0≤Io<4mA;U<30Vd.c.

4 R4=4kΩ 关断 4≤Ir<6.5mA

5 R5=3kΩ 伪脉冲 6.5≤Id<8.9mA

6 R6=1.7kΩ 伪脉冲+测量脉冲 11.4≤Idp<14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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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仪表符号和标志

  表E.1~表E.11分别给出了仪表符号和标志的示例。

表E.1 电压标志(示例)

仪表
电压电路端子处电压

V

额定系统电压

V

单相两线220V 220 220

单相三线120V(对中线120V) 240 240

三相三线 两单元(相间100V) 2×100 3×100

三相四线 三单元(相对中线220V) 3×220(380) 3×220/380

表E.2 指示准确度等级、仪表常数的符号(示例)

符号定义 符号

有功电能表准确度等级

(示例:等级A)
Ⓐ

或Cl.A

无功电能表准确度等级

(示例:等级2.0)
②

或Cl.2

机电式有功电能表仪表常数

(示例:每千瓦时500转,或每转2Wh)
500r/kWh或2Wh/r

静止式有功电能表仪表常数

(示例:每千瓦时500脉冲,或每脉冲2Wh)
500imp/kWh或2Wh/imp

静止式无功电能表仪表常数

(示例:每千乏时500脉冲,或每脉冲2var)
500imp/kvar或2var/imp

表E.3 测量单元符号(示例)

符号意义 符号

单测量单元有功电能表或无功电能表,其测量单元具有1路电压电路和1路电流电路(单相两线电路)

单测量单元有功电能表或无功电能表,其测量单元具有1路电压电路和2路电流电路(单相两线或单

相三线电路,当电压电路跨接外导体时)

两测量单元有功电能表或无功电能表,其每一测量单元都具有1路电压电路和1路电流电路。每一测

量单元的电流电路连接到单相三线电路的外部,相应的电压电路连接在外导体和中线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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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3(续)

符号意义 符号

两测量单元有功电能表或无功电能表,其每一测量单元都具有1路电压电路和1路电流电路。每一测

量单元的电流电路连接到三相电路的相线,每一测量单元的电压电路连接在中线和本测量单元的电流

电路所接入的相线之间

两测量单元有功电能表或无功电能表,其每一测量单元都具有1路电压电路和1路电流电路,且连接

用于两瓦特表法(三相三线电路)

三测量单元有功电能表或无功电能表,其每一测量单元都具有1路电压电路和1路电流电路,且连接

用于三瓦特表法(三相四线电路)

两测量单元有功电能表或无功电能表,其每一测量单元都具有1路电压电路和1路电流电路,且测量

单元连接在两相三线电路的两相上

三测量单元无功电能表,其每一测量单元都具有1路电压电路和1路电流电路,每一电流电路均与另

外两个测量单元的电压电路有公共接点。每一测量单元的电压电路由不包含本测量单元电流电路的

相线之间的电压提供。可以看出,右列对应的符号相当于下图,适用于三相三线电路或三相四线电路。

三相三线或三相四线电路,三测量单元无功电能表的相交叉连接

两测量单元无功电能表,其每一测量单元都具有1路电压电路和2路电流电路,且每一测量单元的2路

电流电路的匝比为1∶2(n匝和2n匝);每一n匝电流电路与相同测量单元的电压电路有一个公共接

点,每一2n匝电流电路与另一测量单元的电压电路有一个公共接点。
一个测量单元的n匝电流电路与另一测量单元的2n匝电流电路之间承受正电压,相比之下,第一个测

量单元的2n匝电流电路与第二个测量单元的n匝电流电路之间承受反电压。
可以看出,右列对应的符号相当于下图,适用于三相三线电路。

三相三线电路,两测量单元及分流电路的无功电能表的交叉相连接

两测量单元无功电能表,其每一测量单元都具有1路电压电路和1路电流电路,一个测量单元的电流

电路与另一测量单元的电压电路有一个公共接点,同时,后一测量单元的电流电路与两个测量单元的

电压电路有一个公共接点。可以看出,右列对应的符号相当于下图,适用于三相三线电路。

三相三线电路,两测量单元无功电能表的交叉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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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4 经互感器接入仪表的符号(示例)

定义 铭牌 辅助标牌或封印的标签

带有副边寄存器的仪表(原边电压和原边电流

的标称值可变)
 
 5A
100V

50/5A
10000/100V

带有半原边寄存器的仪表(原边电流的标称值

可变)
 10000/100V,5A

500/5A
常数C=100

带有半原边寄存器的仪表(原边电压的标称值

可变)
 
10000/100V
 50/5A

变比K=1000

带有半原边寄存器的仪表(原边电流的标称值

可变)
 
3×220/380V
  5A

500/5A
常数C=100

带有原边寄存器的仪表
50/5A

10000/100V
—

表E.5 显示信息标识的符号 (示例)

符号定义 符号

费率a

费率1 尖

费率2 峰

费率3 平

费率4 谷

超量电能表

三角形旁的数字表示:超过此功率量后,寄存器开始工作。例如:800Wb
800W

超量电能表的超量值可调

鼓轮式最大需量指示器

例如:最大需量指示器的倍乘器0.2kW,积算周期15min,制动时间9s  
0.2kW/div
15min/9s

装配报警装置的指针式最大需量指示器或鼓轮式最大需量指示器

例如:最大需量指示器的倍乘器0.2kW,积算周期15min,制动时间9s  
0.2kW/div
15min/9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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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5(续)

符号定义 符号

双向仪表

在测量点吸收电能(例:输入)

在测量点供给电能(例:输出)

平均需量值的瞬时值(实时值) Pinst

当前累计(计费)周期的最大平均需量值 Pmax

累计最大需量值(适用于最大需量仪表) Pcum

积算周期 tm

制动时间 to

始终正向计量的双向仪表

(仪表始终按输入电能记录电能,不考虑实际的电能方向)

  a 多于4费率寄存器的标识,宜按购货合同。
b 仪表具有通过继电器可变的两个固定功率工作极限,两个工作极限宜都标识。

表E.6 被测量标识 (示例)

符号意义 符号

有功电能表 kWh

无功电能表 kvarh

有两个寄存器的感性和容性无功电能表 kvarh

视在电能表(通常,多电能仪表具备视在电能计量功能) kVAh

无功电能表工作范围

表E.7 仪表用基本单位符号(示例)

符号定义 符号

安培 A

伏特 V

瓦特 W

瓦特·小时 Wh

乏 var

乏·小时 va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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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7(续)

符号定义 符号

伏安 VA

伏安·小时 VAh

赫兹 Hz

伏特二次方·小时 V2h

安培二次方·小时 A2h

小时 h

分 min

秒 s

摄氏度 ℃

表E.8 辅助装置符号(示例)

符号定义 符号

提供发射脉冲的仪表

标识给出每千瓦时的脉冲数或每脉冲的瓦时

例如:10imp/kWh或100Wh/imp

10imp/kWh
或

100Wh/imp

提供转子夹具的仪表

静止式仪表辅助电源电压(与测量电压分离时)

例如:100V交流
Unom=100V 50Hz

多费率仪表继电器辅助电压的性质和值(在接线图上指示)

例如:60V直流
60V—

制逆装置(机械或电子)

表E.9 用于可动单元支撑的部件的符号(示例)

符号定义 符号

双宝石下轴承

用于部分缓解底部轴承的转子压力的磁铁

具有磁悬或磁推机构的可动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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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10 用于通信端口的符号(示例)

符号定义 符号

光口,双向

感应端口,双向

电端口,单向

端口符合的具体标准

例如:DL/T698.45;IEC62056DLMS/COSEM等

  注:通信方向

输出(例如:读);

输入(例如:编程);

持续连接;

仅需要时连接(例如,密码、开关)。

表E.11 其他符号(示例)

符号定义 符号

Ⅱ类防护绝缘包封仪表

地

功能接地或功能接地端子

保护地

机架或机壳

危险电压

提示,请参阅随机文件

用户手册,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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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规范性附录)
组合误差的推算

F.1 基于本部分的要求估算最大允许组合误差

本部分允许基本最大允许误差和影响量引起的误差偏移相加。因此,合格仪表使用时的实际误差

可能超过基本最大允许误差。有必要估算一个综合最大允许误差,该误差表征符合本部分要求的仪表

型式的最大误差。这就需要估计额定工作条件下任意仪表的测量误差。
然而,将基本最大允许误差和所有的误差偏移代数相加,将对仪表(测量的)不确定度给出一个非常

不乐观的评估。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影响因素的任意集合,部分误差偏移小,部分可能有相反符号

(趋向于彼此抵消);另外一个原因是仪表是积分设备,由于影响量因子随时间变化,影响量引起的误差

在某种程度上将会被平均。
如果我们做以下假设:
———忽略综合效应;
———影响因素的影响互不相关;
———相对于额定工作条件的极限,影响量值更接近于参比值;
———影响量和影响因素的影响可视为高斯分布,因此,最大允许误差偏移一半的值可用于标准不确

定度。
那么,组合最大允许误差(假设置信因子为2,每个因子的置信度约95%)可用公式(F.1)估算:

ν=2×
ν2base
4 +

ν2voltage
4 +

ν2frequency
4 +

ν2unbalance
4 +

ν2harmonic
4 +

ν2temperature
4

…………(F.1)

  式中:

νbase  ———基本最大允许误差;

νvoltage ———电压改变允许的最大误差偏移;

νfrequency ———频率改变允许的最大误差偏移;

νunbalance ———负载不平衡改变允许的最大误差偏移;

νharmonic ———谐波含量允许的最大误差偏移;

νtemperature———温度改变允许的最大误差偏移。

  注:这符合ISO(测量的)不确定度表示指南。

F.2 基于型式试验结果和规定条件估算组合误差

F.2.1 方法1

一个特定仪表型式,最大组合误差可使用型式试验的结果来估计。型式试验结果通常比标准要求

小,因此产生一个较小的估算最大组合误差。
保持高斯分布假设有效,那么可用试验结果的组合采用公式(F.2)来估算组合最大误差:

ec(p,i)= e2(PFp,Ii)+δe2p,i(T)+δe2p,i(U)+δe2p,i(f) …………(F.2)

  式中:对每个电流Ii和每个功率因数PFp:

e(PFp,Ii)       ———试验中被测仪表在电流为Ii和功率因数为PFp 时的固有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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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ep,i(T),δep,i(U),δep,i(f)———试验中温度、电压、频率在额定工作条件中规定的整个范围内分别

改变,在电流为Ii和功率因数为PFp 时测量的最大附加误差。

  注:用于组合误差计算的成分ei宜至少包括:ebase、efrequency、etemperature和evoltage。

F.2.2 方法2

假设高斯分布不再有效,影响因素的影响宜以矩形分布替代。
那么,可用试验结果的组合采用公式(F.3)来估算组合最大误差:

ec=2×
e2base
3 +

e2voltage
3 +

e2frequency
3 +

e2unbalance
3 +

e2harmonic
3 +

e2temperature
3

……(F.3)

  式中:

ebase———基本最大误差试验中测得的最大误差(考虑型式试验的测量不确定度);

  注:(测量的)不确定度包括在综合误差的每个成分ei中。因为一个项为已知值且另一个项为不确定值时,他们不

能被作为两个不相关的统计分布来处理,所以代数相加。

evoltage ———电压改变试验中测得的最大误差偏移(考虑型式试验的测量不确定度);

efrequency ———频率改变试验中测得的最大误差偏移(考虑型式试验的测量不确定度);

eunbalance ———负载不平衡改变试验中测得的最大误差偏移(考虑型式试验的测量不确定度);

eharmonic ———谐波含量试验中测得的最大误差偏移(考虑型式试验的测量不确定度);

etemperature———温度改变试验中测得的最大误差偏移(考虑型式试验的测量不确定度)。

  注:用于组合误差计算的成分ei宜至少包括:ebase、efrequency、etemperature和evoltage。

上述估算未包括因子之间的关联(诸如:负载曲线和环境温度改变)对仪表准确度的影响,但在适合

的情况下可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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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资料性附录)
仪 表 端 口

  图G.1和图G.2分别给出了直接接入仪表和经互感器接入仪表典型端口配置的示例。

  说明:
* 代表端口或端子可选;
** 本部分中未定义。

图G.1 直接接入仪表的典型端口配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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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 代表端口或端子可选;
** 本部分中未定义。

图G.2 经互感器接入仪表的典型端口配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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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H
(资料性附录)

电磁兼容试验的试验设置

  图H.1~图H.6分别给出射频电磁场试验和快速瞬变脉冲群试验的试验设置,EUT指被试仪表。

  注:为获得30V/m的场强可能需减少天线和EUT间距离到1.5m,此情况下,放大器的调节通过现场传感器

控制。

图H.1 射频电磁场试验的试验设置

图H.2 配置标准表的射频电磁场试验的试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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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1———电流电路;

2———电压电路;

3———标称电压超过30V的辅助电路;

4———标称电压不超过30V的辅助电路。

图H.3 快速瞬变脉冲群试验的试验设置:电压电路

  说明:

1———电流电路;

2———电压电路;

3———标称电压超过30V的辅助电路;

4———标称电压不超过30V的辅助电路。

图H.4 配置标准表的快速瞬变脉冲群试验的试验设置:电压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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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1———电流电路;

2———电压电路;

3———标称电压超过30V的辅助电路;

4———标称电压不超过30V的辅助电路。

图H.5 快速瞬变脉冲群试验的试验设置:电流电路

  说明:

1———电流电路;

2———电压电路;

3———标称电压超过30V的辅助电路;

4———标称电压不超过30V的辅助电路。

图H.6 配置标准表的快速瞬变脉冲群试验的试验设置:电流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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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I
(资料性附录)

传导差模电流干扰试验

  2kHz~150kHz范围内的差模电流干扰一般由诸如电力电子、逆变器和电力线通信系统设备产

生。这些干扰以往在某些仪表设计上已经导致错误的电能计量。
这个范围内的电流干扰水平可达到媲美于电网频率的电流水平。干扰电流可在很大程度上干扰用

于电能计量的电网频率的电流信号,并且引起诸如电流测量通道过载的问题。
为了识别和排除这样的仪表设计,差模电流干扰水平按现场可出现的干扰水平施加,并考虑适当的

冗余。试验方法参照IEC61000-4-19:2014中的差模电流干扰进行,试验设置见图I.1。
另一方面,由于2kHz~150kHz频率在现场布线的低阻抗,电流干扰只与小电压扰动(一般低于

用于电能计量的电网频率的电压的1%)关联。因此,不用关注由2kHz~150kHz频率范围的差模电

压干扰导致的电能计量问题。针对该干扰的抗扰度试验是不需要的,因此源自IEC61000-4-19:2014
的差模电压干扰试验不适用。

图I.1 源自电力电子和电力线通信系统的差模电流干扰的试验设置(源自IEC61000-4-19)

88

GB/T17215.211—2021

订
单
号
：
0
1
0
0
2
1
0
8
0
4
0
8
7
3
5
5
 
 
防
伪
编
号
：
2
0
2
1
-
0
8
0
4
-
0
3
5
4
-
4
9
5
8
-
4
4
5
1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附 录 J
(资料性附录)
振铃波试验

  关于振铃波试验的目的,IEEE/ANSIC62.41.2:2002“低压(1000V及以下)交流电路中浪涌特性

的推荐实施规程”做出以下解释:
在建筑物的电路中,由电压和电流浪涌感应产生对建筑物的直接闪络。在闪络电流的初始上升期

间产生的此感应浪涌,可由包含相对低能量沉积能力的相对短周期浪涌来代表,如100kHz振铃波。
该浪涌直接作用于设备,有两种相关现象发生:一种是通过由大电流、快速上升闪络产生的高电磁

场感应到周边电路的浪涌,所产生的浪涌可由振铃波来代表;另一种是电流直接注入到地线系统。
对此的进一步解释,见IEEE/ANSIC62.41.2:2002“低压(1000V及以下)交流电路中浪涌特性的

推荐实施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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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K
(资料性附录)

外部磁场影响试验用磁铁

  对钕铁硼磁铁的规定:
———磁性材料为钕铁硼合金Nd2Fe14B280/167(根据IEC60404-8-1);
———材料剩磁(剩余流通密度)为1200mT;
———剩磁计算根据IEC60404-5:2015;
———磁铁的尺寸为50mm×50mm×50mm,磁极表面50mm×50mm。在磁极表面中心测量的

磁通密度为200mT±20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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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L
(规范性附录)

电流和电压电路中谐波影响试验的测试电路图

  图L.1~图L.10分别给出了电流和电压电路中谐波影响试验的测试电路图、波形以及谐波含量信

息分析(不完全傅里叶分析)。

  注:谐波存在情况下中图中的标准表测量总有功电能(基波+谐波)。

图L.1 试验电路图(第5次谐波、间谐波、高次谐波、尖顶波、方顶波的影响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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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2 脉冲串触发波形(2个周期接通,2个周期关断)

图L.3 脉冲串触发波形的谐波含量信息分布(不完全傅里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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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4 90°相位触发波形

图L.5 90°相位触发波形的谐波含量信息分布(不完全傅里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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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试验电路设置的注意事项如下:

1) 为保证测量的准确度,平衡阻抗等于被试仪表(EUT)的阻抗;

2) 平衡阻抗最好是一只与被试仪表(EUT)同型号的仪表;

3) 整流二极管是同型号的;

4) 为了改善平衡条件,可在两支路中引入电阻RB,其阻值宜近似为被试仪表(EUT)阻值的10倍。

图L.6 半波整流(直流和偶次谐波)的试验电路图

图L.7 半波整流波形(直流和偶次谐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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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图L.3、图L.4、图L.5、图L.7和图L.8给出的值仅适用于50Hz,对其他频率相应调整。

图L.8 半波整流波形的谐波含量信息分布(不完全傅里叶分析)

图L.9 方顶波波形电流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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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10 尖顶波波形电流幅度

表L.1和表L.2分别给出了方顶波和尖顶波的波形。

表L.1 方顶波波形

谐波次数 电流幅度 电流相角 电压幅度 电压相角

1 100% 0° 100% 0°

3 30% 0° 3.8% 180°

5 18% 0° 2.4% 180°

7 14% 0° 1.7% 180°

11 9% 0° 1.0% 180°

13 5% 0° 0.8% 180°

表L.2 尖顶波波形

谐波次数 电流幅度 电流相角 电压幅度 电压相角

1 100% 0° 100% 0°

3 30% 180° 3.8% 0°

5 18% 0° 2.4% 180°

7 14% 180° 1.7% 0°

11 9% 180° 1.0% 0°

13 5% 0° 0.8%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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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M
(资料性附录)

短时过电流试验波形

  本试验用于验证仪表承受短路电流的能力;短路电流将受到熔丝或线路保护装置的限制,如果无法

实现一个精确的正弦半波,宜估算I2t(正弦半波的积分)。

30Imax正弦半波的幅值Im 按公式(M.1)计算:

Im=30×Imax× 2=42.43Imax …………………………(M.1)

  幅值为Im 的正弦半波的I2t值,按公式(M.2)~公式(M.4)计算:

E=I2m∫
T
2

0
(sinωt)2dt=

I2m
ω∫

π

0
(sinφ)2dφ ……………………(M.2)

  式中:

ω=
2π
T

…………………………(M.3)

  简化公式:

E=I2m×
T
4

…………………………(M.4)

  T=20ms,则E=(42.43Imax)2×5×10-3=9(Imax)2A2s
举例说明:
如:Imax=60A,则Im=2545A;

E=(2545)2×5×10-3=32400A2s。
如果短时过电流的波形不是精确的正弦半波,则电流脉冲的I2t值宜与适合的半波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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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N
(资料性附录)

负载电流快速改变试验

  仪表的准确度通常仅对静止状态进行定义和验证。然而,实际情况下负载电流可能频繁地以高振

幅变化。例如:温度调节加热器、空调设备、电弧焊接设备等。某些仪表设计在此情况下已呈现出明显

的准确度误差,主要是因为错误地执行了电流范围增益切换算法。9.4.12试验使用不同的占空比来验

证在负载条件变化情况下的准确度。由于负载切换和仪表内部增益切换不同步,准确度误差可能随时

间推移而改变,其取决于负载切换的跳变如何相应于增益切换同步。如果试验时间足够长,如在4h情

况下,时间条件将类似于现场情况而变化,准确度问题可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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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O
(规范性附录)

接地故障试验线路图

  图O.1和图O.2给出了接地故障试验线路图。

图O.1 模拟U1相接地故障状态的电路

图O.2 被试仪表上的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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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P
(规范性附录)

推荐的试验顺序表

  表P.1给出了推荐的试验顺序。

表P.1 推荐的试验顺序

序号 试验 条款 机电式仪表 静止式仪表

1 安全相关试验

1.1 安全相关试验 本部分不涉及 √ √

2 电气和结构相关试验

2.1 功率消耗 4.4,5 √ √

2.2 光测试输出 5.7.2 √ √

2.3 电脉冲输出 5.7.3 √ √

2.4 电脉冲输入 5.8 √ √

2.5 初始固有误差的测定试验 7.6 √ √

3 机械相关试验 5

3.1 冲击试验 5.2.1 √ √

3.2 振动试验 5.2.2 √ √

4 计量性能试验 7

4.1 仪表常数试验 7.3 √ √

4.2 无负载条件(潜动)试验 7.4 √ √

4.3 起动电流试验 7.5 √ √

4.4 重复性试验 7.7 √ √

4.5 变差要求试验 7.8 √ √

4.6 负载电流升降变差试验 7.9 √ √

4.7 误差一致性试验 7.10 √ √

4.8 电能示值组合误差实验 7.12 √ √

4.9 计时准确度试验 7.13 √ √

5 电磁兼容(EMC)相关试验 7.11,9.1,9.2,9.3

5.1 电压暂降和短时中断试验 9.3.2 √

5.2 静电放电试验 9.3.3 √

5.3 射频电磁场试验(电流电路中无电流) 9.3.4 √

5.4 射频电磁场试验(电流电路中有电流) 9.3.5 √

5.5 快速脉冲群试验 9.3.6 √

5.6 射频电磁场感应的传导干扰的试验 9.3.7 √

5.7 差模电流干扰试验 9.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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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P.1(续)

序号 试验 条款 机电式仪表 静止式仪表

5.8 浪涌试验 9.3.9 √

5.9 振铃波试验 9.3.10 √

5.10 阻尼振荡波试验 9.3.11 √

5.11 外部恒定磁场试验 9.3.12 √

5.12 外部工频磁场试验 9.3.13 √

5.13 外部工频磁场(无负载条件)试验 9.3.14 √

5.14 外部工频磁场干扰试验 9.3.15 √

5.15 无线电干扰抑制试验 9.3.16 √

6
由其他影响量(非电磁)引起的误差极

限试验
7.11,9.1,9.2,9.4

6.1
电流和电压电路中谐波———第5次谐

波试验
9.4.2.2 √ √

6.2
电流和电压电路中谐波———方顶波波

形试验
9.4.2.3 √ √

6.3
电流和电压电路中谐波———尖顶波波

形试验
9.4.2.4 √ √

6.4
电流电路中的间谐波———脉冲串触发

波形试验
9.4.2.5 √ √

6.5
电流电路中的奇次谐波———90°相位触

发波形试验
9.4.2.6 √ √

6.6
直流 和 偶 次 谐 波———半 波 整 流 波 形

试验
9.4.2.7 √ √

6.7 负载不平衡试验 9.4.3 √ √

6.8 电压改变试验 9.4.4 √ √

6.9 一相或两相电压中断试验 9.4.6 √ √

6.10 频率改变试验 9.4.7 √ √

6.11 逆相序试验 9.4.8 √ √

6.12 辅助电源电压改变试验 9.4.9 √

6.13 辅助装置工作试验 9.4.10 √

6.14 短时过电流试验 9.4.11 √ √

6.15 负载电流快速改变试验 9.4.12 √ √

6.16 自热试验 9.4.13 √ √

6.17 倾斜试验 9.4.14 √

6.18 高次谐波试验 9.4.1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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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P.1(续)

序号 试验 条款 机电式仪表 静止式仪表

6.19 环境温度改变试验 9.4.5 √ √

6.20 接地故障试验 9.4.16 √

7 气候环境相关试验 8

7.1 高温试验 8.4.2 √ √

7.2 低温试验 8.4.3 √ √

7.3 交变湿热试验 8.4.4 √ √

7.4 阳光辐射试验 8.4.5 √ √

7.5 防尘试验 8.4.6 √ √

7.6 防水试验 8.4.7 √ √

7.7 耐久性试验 8.4.8 √ √

8 计量性能防护相关试验 10 √ √

9 组合最大允许误差(m.p.e)试验 7.1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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